
 

 
 
 

 

 

 

 

為房屋局轄下之社會房屋屋邨 

提供樓宇管理服務(II)2024 

 

 

 

承攬規則 

 

 

 

 

 

 

 

 

 

 

 

 

 

 

 



 
 

 

承攬規則-------------------------------------------------------------------------------------------------------------------------- 1 

索引 

 頁 

1. - 提供服務應遵守之規定及條款  ---------------------------------- 2 

2. - 支付 ---------------------------------------------------------------- 3 

3. - 單方解除合同  -------------------------------------------------- 3-5 

4. - 協議解除合同  ----------------------------------------------------- 5 

5. - 合同爭議 ---------------------------------------------------------- 5 

6. - 合同屆滿或解除後之責任  ------------------------------------- 5-6 

7. - 人員及設備 ----------------------------------------------------- 6-8 

8. - 工作時間 ------------------------------------------------------- 8-9 

9. - 承判人的職責  ------------------------------------------------- 9-65 

10. - 承判人的義務  --------------------------------------------------- 66 

11. - 承判人的責任  ------------------------------------------------ 66-67 

12. - 承判人之不履行  --------------------------------------------- 67-68 

13. - 罰則 ----------------------------------------------------------- 68-71 

14. - 樓宇管理服務崗位 /人員數量及工作要求 ------------------ 71-75 

15. - 附件一“社屋屋邨主要設備表”  --------------------------- 76-86 

16. - 附件二“平安鐘系統核心零件表”  --------------------------- 87 

17. - 附件三“發電機測試程序表”  -------------------------------- 88 

18. - 附件四“儲水箱清洗及自來水系統檢查記錄表”  -------- 88-91 

19. - 附件五“有關社會房屋租戶安裝申請工作指引”  ----------- 92 

20. - 附件六“無障礙升降平台保養記錄表”  ---------------------- 93 

 



 
 

 

承攬規則-------------------------------------------------------------------------------------------------------------------------- 2 

1. 提供服務應遵守之規定及條款  

1.1  服務的地點及期間： 

下列屋邨之服務由2024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為期3年。 

屋邨名稱 地址 

氹仔平民新邨第9/10/11座 氹仔黑橋街 

氹仔社屋-日昇樓第1/2座 氹仔東北馬路 

台山平民新邨A/B/C座 澳門亞馬喇土腰  / 關閘馬路 

筷子基社屋-快意樓、快富樓 澳門筷子基街及筷子基巷 

1.2  提供服務時應遵守 : 

1.2.1 合同及所有組成合同之文件的條款； 

1.2.2 經第 5/2021號法律修改及重新公佈之 12月 15日第

122/84/M號法令、7月6日第63/85/M號法令； 

1.2.3 其他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規定。 

1.3  為著上款1.2.1項的效力，《承攬規則》和承判人的投標書

均視為合同的組成部分； 

1.4  當理解合同及其文件存疑或有分歧時，則按下述之排列順

序作為優先適用之依據： 

1.4.1 合同； 

1.4.2 《承攬規則》； 

1.4.3 承判人的投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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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付 

2.1  判給價金按月以固定金額支付，該金額以判給價金除以合

同所訂定之期限計算，由房屋局及各無償讓給使用實體共

同支付。 

2.2 在合同生效期間，不得調整價格，倘調整最低工資，則按相

關人員的最低工資調整幅度作出價格調整。 

2.3  承判人須於每月1至10日期間向房屋局遞交上月提供服務

的發票。 

2.4 有關款項之支付，於確認承判人已按合同規定提供符合要求

之服務並在呈交發票後方可為之。房屋局可因應每月的實

際工作需要而刪減部分服務內容，並在支付該月的樓宇管

理服務費用中扣除該刪減部分服務的費用。 

2.5  其中各實體使用的住宅、社會設施或商業單位的管理費，

由各使用實體向承判人支付其使用住宅、社會設施或商業

單位的份額的管理費。 

3. 單方解除合同 

3.1  判給實體單方解除合同 

3.1.1 在下列情況下，判給實體可基於房屋局具理據的建

議，單方解除合同︰ 

3.1.1.1  承判人不遵守合同及組成合同之文件所訂定

的條款； 

3.1.1.2  承判人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失效、中

止或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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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承判人未執行房屋局以書面方式傳達有關履行

合同的指示，且不屬因不可抗力的情況而完全

不能履行； 

3.1.1.4  承判人不遵守第7.1.2、7.1.3項之規定； 

3.1.1.5  承判人被科處的罰款金額累計超過合同總負

擔款項的5%(百分之五)。 

3.1.2 倘判給實體在第3.1.1項的情況下行使單方解除合同

權利時，應以書面形式通知承判人，並給予承判人不

少於10日的期限，以便就提出解除合同之理由作出答

辯；而解除合同屬判給實體行使的確定權利。倘承判

人逾期仍未作出有關解釋，又或其解釋未獲房屋局接

受，則除有關確定擔保將被判給實體沒收外，合同亦

會於180日內被解除。 

3.1.3 判給實體可基於公共利益，保留解除合同的權利。 

3.2 承判人單方解除合同 

3.2.1 在下列情況下，承判人亦有權單方解除合同︰ 

3.2.1.1 承判人因明顯可歸責於房屋局的事實而不能履

行全部義務； 

3.2.1.2 承判人向房屋局呈交第2.3款所指發票及第9.9

款所指樓宇管理月報及樓宇維修保養月報90日

後，若原因可歸責於房屋局，仍未收到相關之

款項，惟因承判人未全部履行義務者除外。 

3.2.2 倘在第3.2.1項所指情況下解除合同，承判人必須提前

180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判給實體提出解約的要求，並同

時抄送房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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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倘在本服務合同生效期間，因任何可歸責於承判人的原因

而解除合同或提供服務遲延，致令房屋局向第三人取得合

同所述之服務，則所產生的有關費用概由承判人負責。 

4. 協議解除合同 

雙方得隨時協議解除合同，但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應最少提前180

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5. 合同爭議 

對於合同產生的爭議，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權限法院處理。 

6. 合同屆滿或解除後之責任 

6.1  在合同期滿或合同解除後，承判人仍須承擔與繼任之管理

公司妥善辦理一切交接手續及提供必要資料和協助的義

務，並需配合繼任之管理公司對樓宇設施的檢查驗收工

作，確保樓宇管理服務順利交接。 

6.2  本合同屆滿或解除前，房屋局與承判人及繼任之管理公司簽

訂三方交收實況筆錄，承判人必須於1個月內完成所有維修

或改善工作，否則須負責相關工作所產生之費用，但具房

屋局接受之合理解釋除外。 

6.3  承判人亦須於合同屆滿或解除後15日內與繼任之管理公司

為本招標各社屋屋邨樓宇內各機電設備系統之交接提供必

要的資料和協助，使本招標各社屋屋邨樓宇之機電設備系

統能予繼任之管理公司正確使用，亦須提供各機電設備之

密碼等必要資料。 

6.4 承判人須自合同屆滿或解除後30日內將其所保管涉及樓宇

管理服務的相關文件，尤其記錄合同期間為維持樓宇防火

安全條件所執行的工作，執行消防保養及維修等的工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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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簿冊，以及所有與樓宇升降設備保養及維修等相關資訊

(包括紀錄和報告)移交予繼任之管理公司。 

6.5 在執行服務前，承判人將收到由房屋局提供的一定數量門禁

卡，門禁卡僅供住戶開通門禁使用，服務完結後，承判人

須將相同數量及規格的門禁卡交還予房屋局。 

6.6  對於已維修或更換之設備及物料仍需履行保用責任，直至2

年保用期屆滿為止。承判人須在2年期間內對影響防火安全

系統的技術缺陷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如因整體維修而

須更換整個防火安全系統，承判人須在5年期間內對影響有

關系統的技術缺陷所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但屬消耗性構

件者除外。 

6.7  在合同屆滿或解除後，承判人仍須向房屋局指派的代表提

供一切所需的協助，使其有效執行監督任務。 

6.8 承判人為管理本招標各社屋屋邨樓宇所添置、更換或完善之

設備、物品或系統資料(如樓層垃圾桶、桌子、椅子、指示

牌、鎖及鎖匙等)，不得於合同屆滿或解除後拆走或取回。 

7. 人員及設備 

7.1 人員 

7.1.1 人員之基本要求如下： 

 技術主管/管理員 技工/清潔員 

廣東話 
聽 良好 一般 

講 良好 一般 

中文 寫 良好 略懂 

7.1.2 承判人須根據現行法律所訂定之規範，由承判人直接

聘請依法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工作之人士提

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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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根據第19/2023號法律修改之第5/2020號法律《僱員的

最低工資》，承判人必須遵守下列最低工資： 

7.1.3.1 按月計算報酬，每月MOP7,072.00(澳門元柒仟零

柒拾貳圓正)； 

7.1.3.2 按週計算報酬，每週MOP1,632.00(澳門元壹仟陸

佰叁拾貳圓正)； 

7.1.3.3 按日計算報酬，每日MOP272.00(澳門元貳佰柒拾

貳圓正)； 

7.1.3.4 按小時計算報酬，每小時MOP34.00(澳門元叁拾

肆圓正)。 

7.1.4 根據第15/2021號法律《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

度》，承判人所聘用的管理員須兼任樓宇安全崗之防

火安全負責人，並須通過經消防局認證的適當培訓，

以履行同一法律第16條規定的防火安全負責人的義

務。為此，承判人與管理員所訂立的勞動合同中須載

明其須兼任安全崗的防火安全負責人及其職務上的義

務。另外，承判人須於提供服務的前15日內，提交為本

招標各社屋屋邨提供服務之所有管理員完成上述培訓的

證明書副本予房屋局，倘承判人於提供服務期間聘用或安

排其他管理員於本招標各社屋屋邨任職，亦須於該名管

理員提供服務的前5日內，提供該名管理員完成培訓的證

明書副本予房屋局。 

7.1.5 人員須於其崗位上具備應有的專業知識及技能、必須

熟悉相關之樓宇所有非專屬使用於住宅單位、商業單

位及社會設施單位(以下簡稱樓宇非專用部分)的設備

及家居設備之運作、身體健康、守紀律、正直及誠實。

倘房屋局要求時，承判人須立即作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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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人員在當值或執行職務時，嚴禁喧嘩、酗酒、抽煙、

睡覺、賭博、看電視、聽收音機、煮食、不得收取小

費及擅離職守，倘遇有緊急情況，須待安排替代人員

才可離開崗位，並詳細記錄於簿冊內。 

7.1.7 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必須穿著統一的制服，並佩戴工

作證，而有關之物品須由承判人提供，如屬承判人直

接聘用之維修保養商之人員在執行職務時，亦須穿著

制服或佩戴工作證。 

7.1.8 人員的工作及時間分配安排，須經房屋局同意。 

7.2 設備 

7.2.1 人員執行工作所需之一切用品、物料、辦公輔助器材

及設備(包括電子巡邏記錄系統、通訊設備、電腦及打

印機等)由承判人提供。 

7.2.2 執行保養維修工作所需的一切輔助器材、零配件及設

備等由承判人提供，而房屋局不會為承判人提供存放

場地。此外，執行保養維修工作時，承判人須保持環

境整潔，張貼告示及負責清理因工作所引致之垃圾。 

7.2.3 執行颱風或暴雨等氣候災害的預防及防護工作所需的

一切用品、物料及設備等，由承判人提供，並須存放

於房屋局指定的場所內。 

8. 工作時間 

8.1  承判人應按合同及《承攬規則》規定期間及時間提供服務

及執行其職務。 

8.2  承判人必須於提供服務的前15日內，提交清楚列明第14.1款所列

之各工作崗位(特別支援人員崗位除外)在常設地點持續或間斷

的工作時段及人員名單予房屋局審批，並嚴格執行第14條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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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項規定，續後如需作任何工作時間變更，須於15日前以書

面形式向房屋局申請並獲批准後方可作調整，而倘房屋局要求

時，承判人須即時作出時間上調動。 

8.3 於夜間、假期及周末，工作時間以外進行工作及提供服務，

房屋局不會給予承判人任何額外的補償。 

9. 承判人的職責 

在不抵觸或損害法定權責的情況下，承判人有權進行必要的樓宇

保養、維修及管理工作，用合理的方式解決在樓宇保養、維修及

管理時出現的各種問題。 

承判人的一般職責為： 

9.1 清潔 

承判人須持續保持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及設備設施的清

潔衛生。 

9.1.1 大堂 

9.1.1.1 每日清潔大堂區域，包括管理處、牆壁、地面、信箱

及意見箱等，須清理垃圾桶、環保分類垃圾收集箱、

光管燈泡回收箱及玻璃回收桶、抺塵及拖地，並須對

大堂門閘、對講機、升降機內外等地方進行清潔及消

毒，以保持環境清潔衛生，並即時清理倘有的雜物、

垃圾及污漬；   

9.1.1.2 按環境保護局指定時間及次數收集環保分類垃圾； 

9.1.1.3 每月最少1次清潔大堂天花及風扇等； 

9.1.1.4 每季最少1次以專門的機器 (如洗地機、壓力機、磨地

機等)清理大堂，並進行深層清理污漬及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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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5 每日檢視大堂張貼之通告、海報、宣傳單張，適時作

出更換，如逾期應移除，以保持大堂整潔。 

9.1.2 樓層走廊 

9.1.2.1 每日清理樓層走廊之垃圾及雜物等，並清理地面的污

漬塵垢； 

9.1.2.2 每星期最少2次對各樓層之走廊進行拖地； 

9.1.2.3 每月最少2次清潔各樓層走廊之牆壁、天花、窗戶、窗

花、欄柵及扶手； 

9.1.2.4 每季最少1次以專門的機器 (如洗地機、壓力機、磨地

機等)清潔各樓層走廊，並進行深層清理污漬及消毒。 

9.1.3 垃圾房 

9.1.3.1 每日清理各樓層垃圾房的垃圾桶及箱蓋，如有損壞須即時

作出更換，如有需要應適量增加垃圾桶及箱蓋； 

9.1.3.2 每日按預定時間到樓宇各層收集垃圾及清潔垃圾房，

倘過程中於周邊地方或升降機等遺有垃圾或污漬，須

即時清理；   

9.1.3.3 每月最少1次清潔垃圾房之牆壁、天花、窗戶、窗花及

抽氣扇； 

9.1.3.4 須於提供服務的前5日內提交收集垃圾時間表予房屋

局，如有時間上之調動，必須獲得房屋局同意後才可

更改。 

9.1.4 走火樓梯 

9.1.4.1 每日清理走火樓梯之垃圾及雜物等，並清理地面的污

漬塵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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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2 每月最少2次對各樓層之走火樓梯進行拖地，清潔牆

壁、天花、窗戶、窗花及扶手。 

9.1.5 平台/花園/休憩區/天井/公眾衛生間 

9.1.5.1 每日清理平台 /花園 /休憩區 /公眾衛生間等地方之垃圾

桶及箱蓋，以及收集垃圾，如有損壞須即時作出更換，

如有需要應適量增加垃圾桶及箱蓋； 

9.1.5.2 每日清理平台 /花園 /休憩區 /公眾衛生間等地方之垃

圾，並即時清理地面的污漬及視乎情況進行消毒； 

9.1.5.3 每日最少4次清潔公眾衛生間並進行消毒，倘房屋局要

求時須相應增加清潔次數，並須設置清潔工作記錄

表，由清潔員每次完成清潔工作後作簽名記錄； 

9.1.5.4 每周最少1次清理天井、防墜網的垃圾，並清洗污漬； 

9.1.5.5 每月最少2次以高壓水槍清潔樓宇平台 /花園 /休憩區 /

天井及樓宇周邊範圍； 

9.1.5.6 每季最少1次以專門的機器 (如洗地機、壓力機、磨地

機等)清潔各平台 /花園 /休憩區，並進行深層清理污漬

及消毒； 

9.1.5.7 每年最少1次對平台 /花園 /休憩區 /樓宇周邊範圍之照

明燈具進行清潔，包括清潔燈具外殼、燈罩內外位置、

反光罩、光源等。 

9.1.6 天台及住戶專屬平台 

每周最少1次清理天台及住戶專屬平台的垃圾，承判人須

主動聯絡住戶進入單位進行清潔，如屬空置單位須主動聯

絡房屋局安排清潔，如遇有大量垃圾時，清潔員須及時處

理，以保持樓宇環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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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待出租住宅及商業單位 

每季最少1次清潔所有待出租住宅及商業單位，並保持空氣

流通不少於30分鐘，並於翌月之月報內匯報。 

9.1.8 社會設施非專用部分 

9.1.8.1 每日清潔社會設施大堂區域，包括管理處、牆壁、地面、

信箱等，須清理垃圾桶及環保分類垃圾收集箱、抺塵及拖

地，並須對大堂門閘、對講機、升降機內外等地方進行清

潔及消毒，以保持環境清潔衛生，並即時清理倘有的雜物、

垃圾及污漬； 

9.1.8.2 每日最少4次清潔公眾衛生間並進行消毒，倘房屋局要求時

須相應增加清潔次數，並須設置清潔工作記錄表，由清潔

員每次完成清潔工作後作簽名記錄； 

9.1.8.3 每月最少1次清潔社會設施大堂天花及風扇等； 

9.1.8.4 每季最少1次以專門的機器(如洗地機、壓力機、磨地機等)

清理社設大堂，並進行深層清理污漬及消毒； 

9.1.8.5 每日清理社會設施走火樓梯之垃圾及雜物等，並清理地面

的污漬塵垢； 

9.1.8.6 每月最少2次對社會設施各樓層之走火樓梯進行拖地，清潔

牆壁、天花、窗戶、窗花及扶手。 

9.1.9 其他   

9.1.9.1 每月最少2次檢查及疏通沙井及管道 (包括暗沙井及明

沙井) ，以確保管道運作正常，避免淤塞、反湧、滲漏、

鏽蝕； 

9.1.9.2 每月最少1次清潔各層水電錶房、電房、泵房、升降機

房、發電機房、電話房等設備房或放置設備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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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3 每月最少2次噴殺蟲劑進行滅蟲、滅蚊工作，並須提前

7日向房屋局提交時間表及張貼通告通知住戶 /商戶/部

門/機構； 

9.1.9.4 承判人當獲悉樓宇非專用部分、住宅、社會設施及商

業單位有白蟻並對設施造成損壞，須於48小時內執行

滅白蟻工作，並於翌月報告內匯報有關工作； 

9.1.9.5 每季最少2次對樓宇進行滅鼠工作，並須提前7日向房

屋局提交時間表及張貼通告通知住戶 /商戶 /部門 /機

構； 

9.1.9.6 如遇有特殊情況而產生大量垃圾時，清潔員須及時處

理，以保持環境清潔； 

9.1.9.7 在樓宇外圍適當位置放置化寶桶供住戶祭祀時 (如盂

蘭節)使用，並須定時清理，以免造成環境污染； 

9.1.9.8 如有住戶於單位內死亡致傳出異味或污水，或因單位

渠道淤塞、反湧致單位被污水所浸，承判人須負責有

關清潔及進行消毒； 

9.1.9.9 當本澳或鄰近地區出現傳染病或所管理樓宇出現住戶

因環境衛生或設備清潔等問題而感染疾病時，承判人

須主動或根據房屋局或相關部門的指示，執行樓宇非

專用部分之地方或設備的清潔、滅蟲、滅蚊及消毒工

作，檢查並清除蚊患孳生水源，有需要時於大堂放置

足夠的口罩及消毒潔手液等物資供住戶使用，以防止

疾病傳播。 

9.1.10 每座樓宇管理處必須設置清潔員工作記錄簿冊，由每更清

潔員於當值時把9.1款所述各項工作的情況詳細記錄於簿

冊內，不可以塗改液、改錯帶或類同物料修改，錯誤部分

直接以原子筆刪改並在旁邊簽名；並附以日期及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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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楷簽名，承判人具責任核實上述之記錄無誤，及於每月

將正本附於月報內提交予房屋局。 

9.1.11 每座樓宇管理處必須設置清潔員出勤記錄簿冊，由每更清

潔員上班時於出勤記錄簿冊作出記錄及以正楷簽名，不可

以塗改液、改錯帶或類同物料修改，錯誤部分直接以原子

筆刪改並在旁邊簽名，必須按實際出勤情況作出記錄，承

判人具責任核實上述之記錄無誤，及於每月將正本附於月

報內提交予房屋局。 

9.1.12 每更清潔員須使用房屋局設於各樓宇的考勤記錄機作

上、下午班記錄，承判人有責任每日登入《房屋局門禁考

勤管理平台》核實所有清潔員的出勤情況，及主動解釋存

在問題的勤謹記錄並附於當月月報內提交予房屋局。 

9.2 看守監察方面 

9.2.1 樓宇非專用部分 

9.2.1.1 現各座樓宇天台層及最少每4層已設置電子巡更系統以記

錄巡邏時間及位置，承判人須維持現有數量的電子巡更系

統，如有需要或應房屋局要求須增加電子巡邏點； 

9.2.1.2 每日最少 3次 (每次間距不少於6小時 )巡視所有樓層 

(包括天台)，每個管理處須配置最少1部手提電話，並

須將管理處電話及上述手提電話的號碼置於管理處當

眼處，以便管理員巡樓時住戶可以直接聯繫當值管理

員查詢及尋求協助，從而保持住戶、人員及管理處之

間的聯繫；   

9.2.1.3 須履行第15/2021號法律《樓宇場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

度》第16條規定的防火安全負責人的義務，尤其︰確

保樓宇或場地的任何使用者在要求時可隨時查閱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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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及在發生火災時，向消防局通報並在必要時根據

其能力為消防員提供協助； 

9.2.1.4 監察樓宇的門廳工作，須監察樓宇設置的門禁系統及

確保樓宇之閘門全日24小時關閉，並對有需要的住戶

提供協助； 

9.2.1.5 監察並確保防煙門全日24小時緊閉及確保其不被阻

塞，並保持非專用部分所有門閘常關； 

9.2.1.6 關注樓宇的設備設施，每次巡邏時須檢視設備設施，

如燈具、緊急照明、防煙門、消防系統保護裝置、門

鎖、門鉸、窗鉸、把手、牆磚及地磚等，倘發現損壞

須即時記錄於管理員工作記錄簿冊及通知技術主管，

以便按本《承攬規則》相關規定安排維修，另須將發

現損壞及完成修復之日期、時間及簡要報告記錄於各

設備設施損壞、維修及更換物料記錄表中； 

9.2.1.7 關注樓宇非專用部分的清潔衛生，每次巡邏時倘發現

積有垃圾、塵垢或污漬，須通知清潔員即時跟進清理； 

9.2.1.8 保持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通道暢通，倘發現走廊、

走火樓梯及疏散通道堆放傢俱、雜物或污穢物等，須

即時勸籲住戶 /商戶 /機構清理物品，如未能找到住戶/

商戶/機構或其不理會勸籲，須通知技術主管於24小時

內作處理，如仍未能找到住戶 /商戶/機構或其不理會勸

籲，須張貼通告通知住戶/商戶/機構於3日內清理，倘

其仍不清理，則承判人須跟進於24小時內清理並將上

述每階段的跟進拍照及記錄在案，及於每月將正本連

同照片附於月報內提交予房屋局。此外，如認為上述

違法情況嚴重，須立即通報土地工務局及消防局，否

則承判人須在發現上述違法情況後不超過3日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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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通報土地工務局、消防局及房屋局，並須指出有關

情況是否已獲補正； 

9.2.1.9 妥善看管設於樓宇內之環保分類垃圾收集箱、玻璃回

收桶及光管燈泡回收箱，並確保回收桶被正確使用，

如有任何損壞或遺失須通知技術主管跟進於3日內以

書面通知環境保護局及房屋局； 

9.2.1.10 關注住戶及商戶的安全、住戶的居住狀況及單位的使

用狀況等，倘發現異常狀況須即時通報技術主管及房

屋局； 

9.2.1.11 房屋局人員於執行監察職務時所提出的要求，承判人

均須配合提供協助； 

9.2.1.12 承判人應向經適當表明身份的房屋局人員提供所要求

的相關文件、資訊、資料或證據及作出聲明，尤其是

該樓宇各單位 /管理服務所涉及的相關人士的基本資

料，以及有關樓宇的視像監測系統資料及門禁記錄等； 

9.2.1.13 須對所有進出樓宇之訪客進行登記； 

9.2.1.14 管理房屋局於樓宇設置之意見箱及通告板，防止人為

破壞意見箱及通告板； 

9.2.1.15 積極協調住戶/商戶等之間的糾紛及處理住戶反映之問

題，如冷氣機滴水、環境衛生及噪音問題等，並須通

知有關權限實體作出處理； 

9.2.1.16 於樓宇遇有特殊情況時，協調住戶分段使用升降機，

以避免住戶長時間佔用升降機，對其他住戶造成不便； 

9.2.1.17 每月最少1次監察樓宇各樓層住宅單位(包括已出租、

待出租及待翻新單位)及商業單位、以及樓宇非專用部

分各區域及綠化區域等之供水系統、排水系統、電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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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的安全性並作記錄。在進行監察時如發現單位供

水管道有漏水情況，須即時作出臨時處理措施及維修； 

9.2.1.18 禁止任何人在樓宇商業空間內售賣如爆炸品、有難聞

氣味等危害大廈或住戶安全或衛生的物品； 

9.2.1.19 禁止住戶將垃圾或清 /污水傾倒出窗外或露台外；亦須

禁止住戶將之傾倒於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渠口，

或佔用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 

9.2.1.20 禁止任何人在樓宇內使用造成大廈受損的機器或從事

對住戶構成滋擾的活動； 

9.2.1.21 禁止住戶改變住宅單位用途，緊密巡查及監察樓宇單

位之違規安裝及加建情況，並通知房屋局； 

9.2.1.22 禁止住戶進行未經申請許可的改建、裝修、翻新及安

裝工程； 

9.2.1.23 禁止於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內停放任何車輛，進行

任何擺賣活動，或晾曬衣物、食品等； 

9.2.1.24 禁止在樓宇內飼養造成其他住戶不便的禽畜，亦禁止

訪客攜同該類禽畜進入樓宇，並須促使住戶及訪客遵

守第4/2016號法律《動物保護法》有關飼主義務之相

關規定； 

9.2.1.25 禁止在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內從事未經房屋局許可

的商業或社團宣傳活動； 

9.2.1.26 禁止小童獨自乘坐升降機； 

9.2.1.27 承判人必須妥善管理升降機，監察及保障升降機被正

常合理使用，禁止不當使用升降機，禁止升降機超載，

禁止任何損壞轎廂飾面或升降機門飾面之行為，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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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樓宇管理服務中禁止出現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升降

機設備之行為，承判人的值班人員須熟悉升降機的基

本操作，當發現升降機設備受洪澇或水浸等風險時，

應將設備提升至適當位置，避免設備受損； 

9.2.1.28 按房屋局要求於翌日上午9時前以電子郵件通報樓宇

每日主要設備及設施的故障或損壞，並匯報維修更換

進度。 

9.2.1.29 如接獲有關政府部門、機構、專營公司等發出的通知 /

通告，特別關於樓宇安全、設備運作、公用服務等受

影響事宜，須立即通知房屋局，以便作出妥善安排； 

9.2.1.30 承判人須負責服務範圍的所有升降設備的管理、保養

及維修工作，特別是《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所指

的責任人之工作及義務，如發現樓宇升降機的運作或

操作出現異常，或發現對升降機的運作構成危險的狀

況，必須立即暫停升降機的使用，通知保養實體檢查

和維修，以及通知房屋局，並將暫停使用的公告張貼

於升降機及樓宇主入口的當眼處，直至確認升降機符

合安全條件後方可重新投入運作。 

9.2.2 平台/花園/休憩區/緊急通道/樓宇周邊/社會設施 

9.2.2.1 現時本招標各社屋屋邨之樓宇周邊、平台/花園/休憩區

及社會設施已設置電子巡更系統以記錄巡邏時間及位

置，承判人須維持現有數量的電子巡更系統，如有需

要或應房屋局要求須增加電子巡邏點；另每日最少3次

(每次間距不少於6小時)巡視樓宇平台/花園/休憩區/樓

宇周邊及社會設施各樓層； 

9.2.2.2 關注平台 /花園 /休憩區 /樓宇周邊 /社會設施的清潔衛

生，禁止亂拋垃圾。每次巡邏時倘發現積有垃圾、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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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污漬或便溺物，須通知清潔員即時跟進清理；倘

發現堆放雜物，須通知技術主管於24小時內跟進清理； 

9.2.2.3 關注飼主遛狗時的狀況，倘發現狗隻便溺，須敦促飼

主即時清理便溺物，如飼主不作清理，則須通知清潔

員即時作清理； 

9.2.2.4 每日最少3次檢視平台/花園/休憩區的健身、康樂、兒

童遊樂等設施，每次檢視時間相距最少6小時，倘發現

積有污漬塵垢，須即時通知清潔員作清理；倘發現設

施損壞，須即時記錄於管理員工作記錄簿冊及通知技

術主管並跟進於48小時內完成維修，另須將發現損壞及

完成修復之日期、時間及簡要報告記錄於各設備設施損

壞、維修及更換物料記錄表中； 

9.2.2.5 禁止進行對住戶構成滋擾的活動，倘談話聲或播放音

樂的聲浪過大，須即時跟進處理，尤其是深夜及凌晨

時段； 

9.2.2.6 禁止於平台 /花園 /休憩區 /緊急通道內賭博、聚集飲酒

或進行違法活動，當發現須即時跟進處理； 

9.2.2.7 禁止於禁煙範圍內吸煙，當發現須即時跟進處理； 

9.2.2.8 禁止於平台 /花園 /休憩區 /緊急通道內停放任何車輛，

進行任何擺賣活動，或晾曬衣物、食品等； 

9.2.2.9 禁止住戶、商戶或社服機構人員將垃圾及清 /污水傾倒

出窗外或傾倒於平台 /花園 /休憩區 /緊急通道內，倘發

現單位冷氣機滴水，須通知上述人士跟進維修及核查

是否已作維修； 

9.2.2.10 禁止在緊急斜道騎單車或踏滑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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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11 於各政府部門或服務機構舉辦活動時，提供必要的協

助。 

9.2.3 空置住宅及商業單位 

9.2.3.1 每月最少1次監察空置住宅單位(待出租及待翻新單位)

水錶，確認水錶前、後閘掣已緊閉並已綁上索帶，倘

發現索帶損壞，須即時緊閉閘掣並更換索帶。為此，

承判人須負責於合同開始首1個月內進行首次檢查及

更換已損壞之索帶。 

9.2.3.2 每3個月1次檢查及記錄待出租住宅單位設備之狀況，

檢查內容包括： 

a) 單位內之清潔狀況及白蟻； 

b) 開啟水錶閘掣後檢查單位內所有供、排水管道、洗

菜盆、洗面盆、坐廁、及潔具之使用及滲漏狀況； 

c) 檢查閘門、門窗及其相關設備，配件之狀況，並於

窗鉸，門鉸等活動部件塗潤滑劑；   

d) 檢查燈具、電掣及相關電力系統及消防系統之狀

況； 

e) 檢查天花、牆身、灶床、水圍基、地磚等飾面之狀

況； 

f) 完成檢查後須緊閉閘掣並綁上索帶，記錄水、電錶

讀數，關閉門窗，關閉單位之電力系統總掣。倘發

現上述設備有損毀或滲漏，須即時作出臨時處理措

施，並填寫維修申請表交房屋局跟進維修，且須於

翌月報告內提供檢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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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3 每3個月1次檢查及維護待出租商業單位，檢查內容包

括： 

a) 商業單位內之清潔狀況及白蟻； 

b) 檢查捲閘、閘門運行情況，捲閘彈弓、閘門鎖狀

況，並於捲閘彈弓及閘門活動部件塗潤滑劑； 

c) 檢查商業單位內所有之供、排水管道、沙井及潔

具，維修滲漏狀況，並疏通沙井； 

d) 檢查電力系統及其相關設備之運行狀況； 

e )  記錄水錶及電錶讀數； 

f )  倘發現上述設備有損毀，滲漏，須即時作出臨

時處理措施，並填寫維修申請表交房屋局跟進

維修，且須於翌月報告內提供檢查記錄表。  

9.2.4 樓宇外貌 

9.2.4.1 禁止改動門、窗及外牆； 

9.2.4.2 禁止裝設不符合規格的露台拉閘及窗花； 

9.2.4.3 禁止在指定地點以外安裝冷氣機、熱水爐、煮食爐具； 

9.2.4.4 禁止在樓宇的門、外牆，以及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

內張貼公告或廣告，但在商用的區域不在此限； 

9.2.4.5 禁止在商用或社服用途的區域以外安裝招牌。 

9.2.5 颱風或暴雨 

9.2.5.1 當本澳受颱風或暴雨侵襲前、後及期間，承判人須主

動或根據房屋局及相關部門之指引執行相應的預防、

保護及善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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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2 於颱風或暴雨前、後，承判人須主動檢查沙井、去水

渠及門窗等，確保沙井渠道保持暢通，巡邏樓宇周邊、

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升降機機房及所有設備，尤

其後備發電機、升降機等，及時進行必要之防風、防

滲漏、防水浸措施，以及安裝擋水閘，倘出現漏水、

水浸等特殊情況須即時作出處理並通知房屋局； 

9.2.5.3 當本澳懸掛熱帶氣旋訊號後，承判人須於樓宇張貼由

房屋局提供的熱帶氣旋訊號通告，通知住戶、商戶或

社服機構人員做好防範措施，巡查各樓層通知商戶、

長者、盲人或聾啞人士等，主動或應房屋局及住戶之

要求提供緊急協助(如協助住戶封閉受損之窗戶)，且因

此而衍生的費用由承判人承擔； 

9.2.5.4 承判人在接獲房屋局有關本澳將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

氣旋訊號的通知後，必須按第14.1款所列之颱風人員

要求安排特別支援人員於1小時內到達各座樓宇的管

理處，以執行第9.2.5項所述之工作。 

9.2.6 其他 

9.2.6.1 社屋承租人得為租賃合同內年滿10歲或以上的家團成員辦

領門禁卡或辦領已獲房屋局書面批准額外數量之門禁卡。

承判人須為每一新住戶按上述標準及租賃合同人數免費派

發最多2張門禁卡，承判人亦須免費為符合房屋局上述標準

並持有澳門通卡或銀聯閃付信用卡的住戶開通門禁功能；

除上述情況免收取門禁卡費用外，承判人僅可收取每張門

禁卡澳門元$20.00圓正；承判人須於收到住戶申請之日起

計7日內發出門禁卡，或為住戶持有之澳門通卡或銀聯閃付

信用卡開通門禁功能；承判人必須自行配置相關硬件、軟

件及設備，以便順利執行上述之工作；而門禁卡之標準、

尺寸及印刷圖案須遵照房屋局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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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2 跟進新住戶預約遷入時間，並通知房屋局住戶遷入單

位日期； 

9.2.6.3 協助新入伙及有需要的住戶檢測單位內原有設施、除

去水錶閘掣索帶，開啟並調較水錶閘掣及開啟電錶； 

9.2.6.4 積極回應住戶查詢有關水、電、電視，以及燃氣等服

務之安裝及提供協助； 

9.2.6.5 主動協調燃氣供應服務，關注住戶安裝燃氣及爐具的

安全性，如發現燃氣系統異常時須即時通報燃氣供應

商或報警求助，並協調日常保養及緊急維修，緊急支

援等； 

9.2.6.6 按房屋局之指引(附件五)協助住戶填寫安裝申請表、意

見表，並於周一至周五期間每日下午4時前將有關表格

送交予房屋局，收回房屋局的審批公函並派發予住戶

之信箱； 

9.2.6.7 跟進住戶預約安裝或維修的驗收，並於約定時間上門

驗收及拍照後，制作驗收報表及於翌月附於月報內提

交予房屋局； 

9.2.6.8 持續向住戶宣傳教育社屋樓宇管理規章、樓宇清潔衛

生及家居安全守則； 

9.2.6.9 住戶遷出 

當有住戶遷出，承判人須執行以下工作： 

a) 更換單位閘門鎖，並於完成更換的3日內將鎖匙交

回房屋局； 

b) 拍照記錄單位水電用量； 

c) 檢查並緊閉單位內所有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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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緊閉單位水錶前、後閘掣並綁上索帶； 

e) 於每月報告匯報有關工作。 

9.2.7 每座樓宇管理處必須設置管理員工作記錄簿冊，由每更管

理員於當值及巡邏時把第9.2 款所述各項工作及維持防

火安全的工作的情況詳細記錄於簿冊內及以正楷簽名，不

可以塗改液、改錯帶或類同物料修改，錯誤部分直接以原

子筆刪改並在旁邊簽名，承判人具責任核實上述之記錄無

誤，及於每月將正本附於月報內提交予房屋局 。 

9.2.8 每座樓宇管理處必須設置管理員出勤記錄簿冊，由每更管

理員於上班時於出勤記錄簿作出記錄及以正楷簽名，不可

以塗改液、改錯帶或類同物料修改，錯誤部分直接以原子

筆刪改並在旁邊簽名，必須按實際出勤情況作出記錄，承

判人具責任核實上述之記錄無誤，及於每月將正本附於月

報內提交予房屋局。 

9.2.9 每更管理員須使用房屋局設於各樓宇的考勤記錄機作

上、下班記錄，承判人有責任每日登入《房屋局門禁考勤

管理平台》核實所有管理員的出勤情況，及主動解釋存在

問題的勤謹記錄並附於當月月報內提交予房屋局； 

9.2.10 每座樓宇管理處必須設置颱風或暴雨工作記錄簿冊，由每

更管理員及倘有之特別支援人員於當值時把上述  9.2.5 

項要求執行之各項工作的情況詳細記錄於簿冊內，而特別

支援人員亦須按實際情況於簿冊內記錄上下班時間，上述

內容均需相關人員以正楷簽名，不可以塗改液、改錯帶或

類同物料修改，錯誤部分直接以原子筆刪改並在旁邊簽

名，承判人具責任核實上述之記錄無誤，及於地球物理暨

http://www.smg.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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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除下所有熱帶氣旋及取消暴雨警告後的1周內將正

本提交予房屋局。 

9.3 綠化及園藝 

9.3.1 平台/花園/休憩區 

9.3.1.1 每日最少1次定時澆灌植物，並清理綠化區內的垃圾； 

9.3.1.2 每月最少2次清理雜草、鬆土、除蟲及施肥等，如植物

枯萎，須於1星期內作出更換； 

9.3.1.3 每月最少2次修剪植物及進行滅蚊； 

9.3.1.4 維護綠化區內的籬笆，倘有損毀，須於1星期內作出維

修或更換； 

9.3.1.5 承判人須聘用具園藝知識及經驗之人員 (技工 )執行綠

化及園藝工作。承判人須負責更換已損壞之竹籬笆。

倘有需要，房屋局可要求承判人於綠化範圍設置竹籬

笆，以保護綠化植物。 

9.3.2 大堂 

9.3.2.1 每座樓宇大堂須放置最少2盆植物或花卉； 

9.3.2.2 每日最少1次定時澆灌植物； 

9.3.2.3 每月最少進行1次修剪、鬆土、除蟲，以及施肥等，如

植物或花卉枯萎，須於3日內作出更換。 

9.4 節日佈置 

9.4.1 中秋節須放置燈籠、燈飾等佈置。 

9.4.2 聖誕節須放置聖誕樹、燈飾等佈置。  

9.4.3 農曆新年須放置年桔、年花、燈飾及張貼揮春等佈置。 

http://www.smg.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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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國慶及回歸須放置橫幅、燈飾及掛飾等佈置。 

9.5 樓宇設備之保養、維修及更換 

9.5.1 樓宇設備包括： 

9.5.1.1 安裝在樓宇非專用部分之各類非專屬使用的設備及裝

置，以及與其相關之設備房間或區域； 

9.5.1.2 位於各個獨立單位之間的非專屬使用的設備； 

9.5.1.3 各個獨立單位與非專用部分相連不可分割之非專屬使

用的設備； 

9.5.1.4 經房屋局同意無償維修單位之供水、排水、供電及照

明系統(不包括燈膽或光管之失效)及相關配件； 

9.5.1.5 各獨立單位及住宅之管、線與各非專屬使用的設備、

系統之接入點； 

9.5.1.6 經房屋局同意無償維修單位內原有之設備及相關配

件，但不包括更換洗臉盆，更換坐廁、更換整個鋁窗

及美化工作； 

9.5.1.7 大廈綠化區之設備及圍欄； 

9.5.1.8 所有擋水閘。 

9.5.2 樓宇設備之保養、維修及更換(包括損毀、破壞、盜竊及

遺失，如屬不可抗力之情況除外)等工作，所涉及之費用

一概由承判人完全承擔，即包括須執行之臨時措施、提供

所需人工、無償供應及安裝損壞及故障的物料、設備，以

及一切固有工序之費用 (屬於下述第9.5.21.1分項所指的排

除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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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為確保保養服務順利進行，承判人須主動(或應房屋局要

求)及無償進行檢查或測試，包括提供所須之測試儀器、

材料、設備及輔助工具。 

9.5.4 所更換之設備、物料及配件，除符合有關法例、規範要求

及房屋局同意外，其質量不可低於替換下來物品之原有標

準、規格、功能、牌子及型號；同時新更換之設備、物料

以環保及節能產品為首選；除本《承攬規則》另有規定外，

故障必須於事發後48小時內修復，但具合理解釋，且獲房

屋局接受則除外，然而亦必須於事發後48小時內採取適當

之臨時措施。 

9.5.5 對於產生危險或因為故障而導致系統不能完整運作或嚴

重影響住戶起居生活等重大事故，除按指定時間派技術人

員到達現場檢查維修外，並須於半小時內知會房屋局；同

時，承判人在維修或更換損壞的設施前，必須獲得房屋局

同意有關維修方案及採用的物料。 

9.5.6 每座樓宇管理處必須設置最少1本記錄簿冊，把所有保

養、維修及更換設施、物料之情況，詳細記錄於簿冊內，

並附以日期、開始時間、結束時間及工作人員簽名，不可

以塗改液、改錯帶或類同物料修改，錯誤部分直接以原子

筆刪改並在旁邊簽名，承判人具責任核實上述之記錄無誤

及於每月將正本附於月報內提交予房屋局。 

9.5.7 於每月25日前，承判人須以書面通知房屋局有關下一個月

各系統之保養時間表，保養時間只限於星期一至六的上午

9時至下午6時(假日除外)進行，保養時間表應詳細列出每

一系統或每一設備的保養時段，特別是升降機保養必須詳

細列出每台升降機的保養時段，消防系統必須按區域詳細

列出的保養時段；保養人員必須嚴格遵守保養時間表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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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執行保養工作，倘更改保養時間表安排，必須於1個工

作天前通知房屋局。 

9.5.8 技術人員執行設備的保養、維修工作期間，不可擅離崗位

處理其他工作(例如維修其他設備)，特別緊急情況下，保

養人員離開崗位及中止保養工作，應即時通知當值管理員

及於記錄簿冊妥善記錄，承判人亦應即時通知房屋局及提

供繼續保養工作之安排。 

9.5.9 每月10日前以書面遞交保養及維修報告，詳述過去一個月

之各系統的維修保養內容、故障原因、改善方案、照片、

更換數量、牌子、型號、位置及完工前後照片，並附上樓

宇記錄簿冊相關內容之影印本。除本《承攬規則》另有規

定外，所有保養維修表格都必須有負責技術人員的正楷姓

名及簽名。 

9.5.10 在颱風或暴雨前後，須加強巡查次數，主動或根據房屋局

之指引採取一切措施保護好相關設備及設施，主動對升降機

機房及井道等採取必要的保護及擋水措施，檢查所有燈具、

用電設施、電纜沙井、升降機機房、升降機井底及排水泵，

清理排水口、疏通管道及沙井、檢查休憩設施，牢固門窗

等一切設施。檢查大廈外牆、附加物及門窗，通知住戶做

好門窗防風措施，當發現有鬆脫危險時，即時採取臨時措

施固定有關窗戶及附加物。在颱風或暴雨期間，承判人仍

須提供緊急支援服務。 

9.5.11 附件一“社屋屋邨主要設備表”所示之資料僅作參考之

用，承判人有責任到現場核實有關資料。承判人對樓宇各

類設施之保養、維修及更換之要求如下： 

9.5.12 升降設備 

9.5.12.1 升降設備一般保養維修要求及承判人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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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承判人須負責服務範圍的所有升降設備的管理、保養

及維修工作，特別是《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所指

的責任人之工作及義務，以及承擔等同於責任人之責

任。 

b) 設備範圍包括升降機機房內及井底所有機電設施、機房

照明及抽氣扇、井底排水泵、轎廂連廂內設備、內外門

連按鈕、井道及機房內的升降機一切相關設施，包括曳

引機、電動機、鋼纜、供電線路、通訊線路(包括閉路電

視線路)、配電箱、各類保護裝置、控制櫃及其組件、配

件、消耗性用料、電子板、軟硬件等。 

c) 承判人必須以全包形式執行維修保養、緊急支援及倘有

改善等工作，及承擔所有費用，即判給價金已完全包括

所有人工、材料、零件、檢查、測試儀器、輔助器材工

具等費用。 

d) 承判人需按《公共工程升降機類設備審批、驗收及營運

制度指引》（下稱《指引》）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

度》之規定，按照房屋局及土地工務局之要求執行維修

及保養工作，有關工作亦必須符合本澳現行法例、行業

規範、中國國家標準《電梯製造與安裝安全規範》

GB7588-2003及《液壓電梯製造與安裝安全規範》

GB21240-2007或歐洲標準化委員會《電梯製造與安裝安

全規範》EN81-1:1998及EN81-2:1998等要求，倘承判人

因違反本澳現行法例，或發生可歸責承判人之事實，

而導致權限部門對房屋局作出處罰，則承判人必須全

部承擔相關責任及處罰，且不妨礙判給實體因應實際

情況對承判人科處罰款。另外，對於保養原則及方式，

在不違反上述要求下，參考下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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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G T5001–2009–《電梯使用管理與維護保

養規則》 

 TSG T7001–2009–《電梯監督檢驗和定期檢

驗規則-曳引機與強制驅動電梯》 

 TSG T7002–2011–《電梯監督檢驗和定期檢

驗規則-消防員電梯》 

 GB/T 10059–2009–《電梯試驗方法》 

e)    承判人必須聘請已在土地工務局註冊的合資格從事升降

設備維修保養的升降機類設備保養實體(即升降設備保

養實體（下稱：保養實體）)為服務範圍的升降設備提供

保養維修服務，並須於提供服務的5日前提交保養實體在

土地工務局註冊並處於有效期內的證明文件及全面保養

合同副本；如承判人自行更換保養實體，則必須在繼任

保養實體投入服務前重新遞交上述文件予房屋局，並按

法律規定將更換實體的事實通知土地工務局。如保養實

體的註冊因失效、被中止或註銷時，承判人須於30日內

更換保養實體，並須重新遞交上述文件予房屋局，並按

法律規定將更換實體的事實通知土地工務局。任何情況

而導致升降設備保養實體的更換均須按土地工務局《指

引》、《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及其補充性行政法規

進行升降機類設備的登記及申報，並妥善保存相關記錄。 

f)    一切由升降設備所造成之財物損失及人身傷害，須由承

判人所購買保險之公司負責賠償，其每次意外最高賠償

金額不低於MOP10,000,000.00(澳門元壹仟萬圓正)，並須

於合同生效後的首30日內向房屋局提交上述保險單據正

本或經出示正本予房屋局的人員制作認證繕本，投保期

間為合同生效期間，承判人還須負責處理所有的索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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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承擔有關支出。此外，在《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

及其補充性行政法規生效後，如發生升降設備意外而導

致傷亡，承判人須立即停止升降設備的運作並通知房屋

局及土地工務局，以及按照相關規定及行政當局的指

示，協助調查意外原因及提交相關報告、建議書等。 

g) 當房屋局或房屋局指定的機構進行升降設備、或與升降

設備相關的樓宇設備保養、測試、檢查或定期檢驗時，

承判人及升降設備保養實體必須按房屋局要求派員協助

及配合；倘房屋局或房屋局指定的機構於樓宇內進行工

程，包括針對升降設備而設之改善工程，承判人及升降

設備保養實體亦必須按房屋局要求作出協助及配合，並

不能因此而收取額外的費用，如對該工程或施工者之行

為有任何異議，必須於施工期間或工程完成後3日內以書

面向房屋局提出，否則便視之為確認該工程未有對承判

人及提供相關服務的實體之維修保養責任造成影響。 

h) 承判人必須配合消防系統年檢，於進行年檢工作前，按

本項之規定對消防員升降機進行檢查、維修及功能性測

試，及與消防系統保養實體協調安排進行聯動測試。以

及應消防系統年檢需要，提供相關證明書，並不能因此

而收取額外的費用。 

i)    承判人必須配合行政當局按《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

及其補充法規的規定進行監察、檢驗和調查等工作，以

提供必要協助，並不能因此而收取額外的費用。 

9.5.12.2 升降設備的管理 

a) 承判人須協助房屋局(責任人)管理服務範圍內的升降設

備，主動及積極履行《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中責任

人之工作及義務，有責任確保升降設備得到日常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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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設備處於良好的安全條件下運作，當承判人未按合同

或《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提供服務，而導致權限部

門對房屋局(責任人)作出處罰時，承判人必須全部承擔相

關責任及處罰，且不妨礙判給實體因應實際情況對承

判人科處罰款。 

b) 承判人須協調升降設備保養實體，為每台升降設備設置

最少一本記錄簿冊，把所有保養、維修及更換零件、物

料及更改工程之情況，詳細記錄於簿冊內，並附以日

期、開始時間、結束時間及由負責檢查、保養、維修

或更改的技術人員簽名，須妥善保存有關紀錄簿冊5

年以便隨時查閱。該簿冊不能以活頁紙製作，每頁必須

蓋上順序編號，不可以塗改液、改錯帶或類同物料修改

填寫的記錄。 

c) 每月10日前提交的保養及維修報告除一般要求外，還必

須詳細記錄過去1個月升降設備之保養、維修、緊急支援

的情況，附上記錄簿冊的副本、保養維修表格副本，報

告必須包括詳細工作內容及時間、清楚地如實註明停機

次數及停機時段(包括因更換零件造成之停機)、故障原

因、維修或改善方案、更換零件數量、牌子、型號、位

置及完工前後照片；所有保養維修表格都必須有負責技

術人員、具相關專業資格的註冊專業技術員的正楷姓名

及按身份證明文件式樣簽名。上述技術員必須為按照《升

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的規定已在土地工務局註冊並處

於有效期內的升降設備技術員，此外，房屋局可根據第

7.1.5項規定，要求承判人更換技術員。 

d) 當發生升降設備困人、意外、或其他緊急情況，須即時

通知升降設備保養實體，並根據情況(如出現人員受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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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時)立即通知消防局或報警求助，期間應持續聯繫保

養實體，確保情況已被保養實體知悉及安排跟進。 

e) 於每月25日前提交的保養時間表應詳細列出每台升降設

備的保養時段；保養人員必須嚴格遵守保養時間表的安

排執行保養工作，倘更改保養時間表安排，必須於1個工

作天前通知房屋局。 

f)   除每月定期保養外，承判人應每日進行以下主動巡查工

作： 

 每日最少1次檢查轎廂內通訊及求救裝置、閉路

電視裝置、升降機門紅外線光幕； 

 每日最少1次檢查轎廂內所有按鈕及相關設施； 

 每日最少1次檢查升降機轎廂內之照明、排氣

扇、轎廂天花、地砵等； 

 每日最少1次檢查升降機已張貼保養實體的識

別資料、相關的聯絡資訊、緊急電話及保養合

同到期日等資料，以及已張貼檢驗合格聲明書

及其有效期； 

 每日最少1次檢查有關升降設備保養維修通告

的張貼及內容。 

g) 承判人於獲悉升降設備檢驗合格聲明書失效時，須即時

停用升降設備及移除檢驗合格聲明書，以及將暫停使用

升降機的公告張貼於升降機內部及地面層的當眼處，在

獲發出新的檢驗合格聲明書前，不得恢復使用升降設備。 

h) 承判人必須按第11/2023號行政法規《升降設備安全法律

制度施行細則》第20條要求，為服務範圍的升降設備製

定必要改善項目的實施方案建議及預算，該實施方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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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及預算必須於承判人提供服務起的首3個月內提交予

房屋局。 

9.5.12.3 升降設備的保養工作： 

a) 保養維修工作必須保障升降設備正常安全運作，透過日

常保養工作，及早發現潛在故障，以計劃性維修替代緊

急維修，避免因故障而停機，及減少故障停機時間。 

b) 必須為每台升降設備進行每個月2次的保養工作，每台升

降設備的每次保養工作應由最少2名保養人員執行，每台

保養時間不少於90分鐘，包括清理、潤滑、檢查、調整、

維修所有之設備、裝置、安全設施，以及控制零件。 

c) 首次保養工作開始前，須向房屋局提交保養計劃及工作

內容，獲得房屋局同意後才可進行保養工作，而每次保

養計劃最基本要符合以下各點要求： 

 在進行保養工作期間，必須於地面層升降機門前裝

設圍欄，圍欄上以「升降設備正在例行保養中」之

中葡文告示以作警示； 

 檢查升降設備運作情況； 

 檢查升降設備控制櫃各元件的運作情況； 

 檢查轎廂內通訊及求救裝置； 

 檢查各內外門連按鈕、內門門機、每層外門閘鎖、

紅外線光幕及相關設施； 

 檢查導靴油盅油量及適當補充潤滑油； 

 檢查曳引機的運轉、油量、溫度、軸承的磨損、噪

音等； 

 檢查曳引輪及鋼纜輪的磨損程度及適當潤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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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對重及導輪裝置，以及作適當潤滑處理； 

 檢查曳引鋼纜的磨損情況； 

 檢查及調校制動系統； 

 檢查升降機超重及限速器等安全裝置； 

 清潔升降設備之排氣扇、轎廂天花、井道、井底、

地砵； 

 聯同消防系統保養實體測試迫降功能及升降設

備之消防員專用開關。 

9.5.12.4 升降設備的維修及緊急支援工作 

a) 按照日常保養的結果，考慮各零配件使用情況及預期更

換周期，安排計劃性維修工作，替代緊急維修，減低故

障停機時間。 

b) 因應維修需要，自行庫存適當的零配件，並於提供服務

日起計的1個月內向房屋局提交庫存的零配件資料及數

量作審查，庫存零配件基本應包括控制櫃內主要的電子

板或變頻器、曳引鋼纜、求援對講機、門腳膠、內門門

機、外門閘鎖、紅外線光幕、門掛轆、轎廂內及樓層外

按鈕等，庫存的零配件種類及數量須滿足維修時效的要

求。 

c) 承判人及升降設備保養實體有責任於最短時間內完成

維修升降設備工作及修復故障，使升降設備回復正常及

安全運作，即使維修工作複雜，最遲亦須於事發後48小

時內完成維修，如具房屋局接受之合理解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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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升降設備不論因故障或更換零件而停止運行，以每月每

台升降設備計算，總停機時數不得超過72小時，如具房

屋局接受之合理解釋除外。 

e) 承上點，任何升降設備停機期間，須於地面層當眼處張

貼告示通知住戶停機原因、跟進工作、預計恢復運作之

日期及聯絡電話等資料。 

f)   承判人須將升降設備保養實體的認別資料、聯絡資訊、

保養合同到期日、及緊急聯絡電話張貼於管理處及轎廂

內，及提供24小時之緊急支援服務，包括星期六、日及

政府假期，當升降設備出現任何故障時，升降設備保養

實體技術人員須於30分鐘內抵達現場提供援助，即時進

行維修或更換零件，於最短時間內回復升降機正常及安

全運作。 

g) 按房屋局要求，就個別維修工作發出責任聲明書，該聲

明書須由第1/2015號法律《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

格制度》規定具升降設備範疇相關的註冊專業技術員與

其所服務的自然人商業企業主或公司的法定代表共同簽

署，而且該簽署必須經公證認定。上述技術員必須為按

照《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的規定已在土地工務局註

冊並處於有效期內的升降設備技術員。 

h) 在進行升降設備的保養、維修或檢驗工作時，承判人須

主動配合升降設備保養實體或檢驗實體的要求及提供必

要的協助，並不能因此而收取額外的費用。 

9.5.12.5 升降機智能監測系統  

a) 房屋局日後將為所有升降機安裝智能監測系統，以及在

升降機轎廂內安裝求援屏幕，當安裝工作完成及投入使

用後，承判人及其升降設備保養實體須配合房屋局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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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使用升降機智能監測系統輔助升降機的保養維修及

管理等工作。 

b) 社會房屋升降機轎廂設有數據資料收集器、視頻監控、

求助屏、升降機標識牌等設備，以收集升降機日常運作

之數據資料如速度、方向、平層、開關門、事故錄影片

段等，以及於天台機房安裝數據資料收集器，以收集升

降機機房控制櫃運作之溫度、濕度、電流、電壓等數據

資料，透過電信商網絡，把收集的資料數據傳輸至房屋

局辦事處管理伺服器，並建立監察升降機運作之軟件管

理系統，以監察升降機之日常運作情況（軟件管理系統，

包括 : 升降機運行安全監測管理系統、應急救援處置平

台管理系統、升降機無紙化維保平台管理系統等）。該

等系統所有數據透過互聯網與安裝於房屋局的伺服器互

通，每台升降機的智能監測設備如下表： 

 升降機轎廂:  牌子型號 數量  功能 

1 每台升降機轎廂內已安裝設備包括 : 

1.1 轎廂數據資料收集

獲取器。 

恒遠 / EDC600T 1 收集升降機

運行數據 

1.2 轎廂視頻監控設

備。 

華為

/D3020-10-LI-PV 

1 錄影轎廂運

作 

1.3 升降機顯示屏及求

助按鈕。 

恒遠/HY185100 1 求助按鈕 

1.4 升降機資訊查詢標

識牌。 

-- 1 資訊查詢 

1.5 升降機轎廂網橋。 5.8G CPE / 

SX-9342CS71 

1 傳送數據 

2 天台機房設備包括: 

2.1 機房控制櫃數據資

料收集獲取器。 

恒遠 /EDC600T 1 收集控制櫃

數據 

2.2 升降機轎廂網橋。 5.8G CPE / 

SX-9342CS71 

1 傳送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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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降機轎廂:  牌子型號 數量  功能 

3 網路交換機                  

3.1 26 Port POE 網路交

換機。 

H3C / 

S3100V2-26TP-P

WR-EI 

1 交換數據 

(每座住宅設

1部) 

c) 承判人須提供至少1台電腦及24小時連接至互聯網，並按

照房屋局指示安裝及運行軟件管理系統，有關設備及費

用由承判人提供； 

d) 升降機使用者會利用安裝在升降機轎廂內的求援屏幕呼

救，承判人須24小時透過上述之電腦及運行軟件管理系

統接聽求助呼救，與求助的升降機使用者進行語音視頻

通話，了解發生的情況，安撫被困乘客情緒，倘發現涉

及升降機故障或需到場支援之情況，承判人須透過軟件

系統生成維修工單並通知升降設備保養實體，確保情況

已被安排跟進； 

e) 承判人須每日主動檢查以下項目，並將所發現的異常情

況即時匯報予房屋局，並按房屋局要求提供輔助工具及

物料(如:光碟等)進行提取及燒錄資料備分： 

 檢查軟件系統各運作情況； 

 檢查日期時間等基本參數； 

 檢查系統網絡運行狀態； 

 檢查各升降機的運行狀態； 

 至少1次清潔及並測試位於升降機轎廂內求援

屏幕； 

 至少1次覆核已完成及未完成的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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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按照以下要求，升降設備保養實體必須使用升降機智能

監測系統協助執行升降機的保養維修工作︰ 

 所有執行保養及維修之人員，必須配備已完成

下載及安裝上述系統之手機維保APP(升降機無

紙化維保平台管理系統），以執行日常保養維

修，拍攝照片即時上傳等，手機設備由承判人

或升降設備保養實體安排； 

 保養及維修人員使用手機接收維修保養工單

(電子化通知)，完成後須使用手機上載保養維修

報告； 

 於每次保養時清潔及測試設於升降機轎廂及天

台機房之升降機智能監測系統設備； 

 每次完成保養，使用手機維保APP進行保養記

錄及匯報完成時間，拍攝照片即時上傳； 

 每次完成維修，使用手機維保APP進行維修記

錄之開始時間及完成時間，拍攝照片即時上傳； 

 使用手機維保APP接收工單及匯報完成工單。

記錄升降機事故發生之時間、經過及保存等； 

 每次到達現場，通過掃描升降機場所二維碼，

到達現場需要作掃碼作記錄，實現供保養維修

工作人員完成打卡記錄。記錄之開始時間及完

成時間，拍攝照片即時上傳； 

 每天檢查手機維保APP各運作情況，功能、網

絡運行狀態等是否正常。 

9.5.12.6 在未經房屋局同意下，承判人及其升降設備保養實體不得

外洩或分享升降機智能監測系統的任何資料(包括: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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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照片、聲音、影像、數據及程式等)，亦不能擅自篡

改系統之帳戶、密碼及程序等，倘承判人違反本規定，判

給實體除可按照本承攬規則的規定對承判人進行處罰外，

亦不妨礙追討因此所造成的損失。 

9.5.13 消防系統(防火安全系統) 

9.5.13.1 消防系統一般保養維修要求及承判人之職責 

a) 本次服務的範圍為本招標各社屋屋邨樓宇的非專用

部分(包括中央燃氣系統之各設備房)的消防系統，即

除停車場、商業單位、社會設施內專屬使用的消防系

統外，承判人必須為社屋屋邨範圍(詳見第1.1款)內所

有消防系統進行維修保養及緊急支援；上述所指的消

防系統包括固定自動灑水式滅火系統、消防喉及消防

喉轆系統、火災自動探測系統、固定自動氣體滅火系

統、樓梯增壓系統、燃氣洩漏探測系統、滅火筒、滅

火彈、防火閘、防煙門、緊急照明、消防聯動裝置等，

一切與其相連的裝置及輔助設備、控制箱、控制組

件、配件、線路、管道、帆布喉、喉轆膠喉、 射咀、

設備保護箱 /外門連鎖具、消耗性用料、電子板、軟

硬件等； 

b) 承判人必須聘請已在消防局註冊的合資格自然人商業企

業主或公司，為本服務範圍之樓宇提供消防保養維修及

年檢服務，並訂立合同及須於提供服務的5日前向房屋局

提交保養服務合同、在消防局註冊並處於有效期內的證

明文件副本，以及將獲聘用之保養實體的認別資料告知

消防局。如承判人自行更換保養實體，則必須在繼任保

養實體投入服務前重新遞交上述文件予房屋局，並將替

換情況告知消防局。如保養實體的註冊因失效、被中止

或註銷時，承判人須於30日內更換保養實體，並須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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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上述文件予房屋局，以及將替換情況告知消防局。

承判人必須以全包形式執行本《承攬規則》所指的維修

保養、緊急支援及年檢等工作，及承擔所有費用，即判

給價金已完全包括所有人工、材料、零件、軟件編程、

填充壓力不足的固定自動氣體滅火系統及便攜式滅火設

備、檢查、測試儀器、輔助器材工具等費用，如屬不可

抗力之情況或不可歸責承判人之事實而引致之消防系統

損壞除外； 

c) 承判人除按房屋局指示執行下列工作外，亦必須符合

本澳現行法例(特別是第15/2021號法律及第39/2022

號行政法規)、行業規範等要求；倘承判人因違反本

澳現行法例，或發生可歸責承判人之事實，而導致權

限部門對房屋局作出處罰，則承判人必須全部承擔相

關處罰，且不妨礙判給實體因應實際情況對承判人科

處罰款； 

d) 保養維修工作必須保障消防系統正常安全運作，透過

日常保養工作，及早發現潛在故障，以計劃性維修替

代緊急維修，避免因故障而影響樓宇安全； 

e) 每座樓宇管理處必須設置最少一本消防系統之紀錄

簿冊，持續更新紀錄簿冊內有關所有已實行的檢查、

測試、試驗，以及發現的故障及所進行的保養和維修

工作的資料，並列明已完成的工作及其開始和結束的

日期，以及由負責檢查、保養或維修的技術人員簽

名，須妥善保存有關紀錄簿冊5年以便隨時查閱。該

簿冊不能以活頁紙製作，每頁必須蓋上順序編號，不

可以塗改液、改錯帶或類同物料修改填寫的紀錄； 

f)  每月10日前提交的保養及維修報告，除一般要求外，

還必須詳細記錄過去1個月消防系統之保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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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支援的情況，附上保養維修表格副本，報告必須

包括詳細工作內容及時間、故障原因、維修或改善方

案、更換零件數量、牌子、型號、位置及完工前後照

片；所有保養維修表格內必須有負責的技術人員、具相

關專業資格的註冊專業技術員的正楷姓名及按身份證明

文件式樣簽署； 

g) 當房屋局或房屋局指定的機構進行消防系統，或與消

防系統相關的樓宇設備保養、測試或檢查時，承判人

必須按房屋局要求派員協助及配合，倘房屋局或房屋

局指定的機構於樓宇內進行工程，包括針對消防系統

而設之改善工程，承判人亦必須按房屋局要求作出協

助及配合，並不能因此而收取額外的費用； 

h) 承判人須根據《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度》為

本服務範圍之樓宇制作及更新應急計劃，存放於每一

個管理處(或消防崗)內，應急計劃內容必須與管理處

所在的住宅塔樓完全相符，並且須按照第9.2.1.3分

項，確保完整的文件資料可被隨時查閱。 

9.5.13.2 消防系統日常保養工作 

a) 保養工作必須以保障消防系統正常安全運作，減低故

障，及早發現潛在故障，以計劃性維修替代緊急維修

為目的； 

b) 承判人於每月25日前提交的保養時間表應按區域詳

細列出保養時段；保養人員必須嚴格遵守保養時間表

的安排執行保養工作，倘更改保養時間表安排，必須

於1個工作天前通知房屋局； 

c) 必須為消防系統進行每個月1次的保養工作，每類消

防系統的每次保養工作應由最少2名保養人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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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工作內容須包括清理、潤滑、檢查、調整、維修

所有之設備、裝置、安全設施及控制零件； 

d) 首次保養工作開始前，承判人須向房屋局提交保養計

劃及工作內容，獲得房屋局同意後才可進行保養工

作，而每次保養計劃最基本要符合以下各點要求：   

d1)固定自動灑水式滅火系統 

 檢查各花灑水泵、加壓 /穩壓水泵、控制櫃、消

防入水口、花灑頭、儲水缸、水位掣、壓力掣、

水力警鈴、閥門、流水掣連控制線路及相關配件； 

 對各水泵進行適當除鏽、潤滑處理及測試運行壓

力； 

 檢查消防水管是否鏽蝕、漏水，倘發現水管油漆剝

落長度超過以下情況，須於剝落位置妥善補上油漆； 

管徑大小 邊長 面積 

(mm) (cm) (cm2) 

125-200 50 80 

50-100 40 60 

20-40 20 30 

 測試火警消防聯動，各類聯動之裝置運行狀態。 

d2)消防喉及消防喉轆系統 

 檢查各B.I.水泵、上水泵、中途水泵、加壓 /穩壓

水泵、控制櫃、儲水缸、水位掣、流水掣連控制

線路及相關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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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街水龍頭、消防入水口、消防龍頭、消防拉

轆、帆布喉、泄壓閥連保護裝置及相關配件； 

 對各水泵進行適當潤滑處理及測試運行壓力； 

 檢查消防水管是否鏽蝕、漏水，倘發現水管油漆剝

落長度超過以下情況，須於剝落位置妥善補上油漆； 

管徑大小 邊長 面積 

(mm) (cm) (cm2) 

125-200 50 80 

50-100 40 60 

20-40 20 30 

 測試火警消防聯動，各類聯動之裝置運行狀態。 

d3)火災自動探測系統 

 檢查消防控制面板顯示器、主電源電壓及緊急電源

連接，所有控制線路及接地設備，確保功能正常、

接駁牢固及沒有腐蝕，以及保持消防控制面板之清

潔； 

 測試系統正常電源供應關閉時，須觸發故障訊號； 

 測試系統後備電源供應關閉時，須觸發故障訊號； 

 測試後備電池及充電器，確保電壓及電流輸出數值

正常、功能運行正常； 

 測試消防控制面板內各按鍵，確保功能正常； 

 檢查各探測器、玻璃掣、模塊、警鐘及閃燈，確保

外觀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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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玻璃掣及警鐘進行功能測試，每次抽查率不少於

總數的50%，當玻璃掣被除下時，需觸發故障訊號。

而每1個玻璃掣及警鐘須在12個月內最少被檢測6

次； 

 對所有閃燈進行測試，確保同步功能正常及運行正

常，燭光度設置正確； 

 對煙霧/熱感探測器進行模擬火災測試，每次抽查率

不少於總數的25%，當相關探測器被除下時，需觸

發故障訊號，以及使用高壓氣槍作噴射清潔，並於

記錄簿冊上記錄每月檢測位置及次數，以顯示每1個

探測器須在12個月內最少被檢測及清潔3次； 

 於每月進行保養前於記錄簿冊上記錄顯示於消防顯

示屏上之故障及其它問題。此外，亦須將已進行修

復的故障及其它問題妥善紀錄於記錄簿冊上； 

 測試火警消防聯動，各類聯動之裝置運行狀態； 

 承判人於制定本條文之保養維修報告時，除上述各

要求外，其內容還須可顯示12個月內各設備每月的

檢查位置、所屬系統編碼、檢查及清潔次數。 

d4)固定自動氣體滅火系統 

 檢查整個網絡管網及噴嘴，確保沒有鏽蝕、脫漆及

破損等情況； 

 檢查控制面板主電源電壓及緊急電源連接，所有控

制線路及接地設備，確保功能正常、接駁牢固及沒

有腐蝕，以及保持控制面板之清潔； 

 測試系統正常電源供應關閉時，須觸發故障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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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系統後備電源供應關閉時，須觸發故障訊號； 

 測試手動/自動轉換掣、手動啓動掣、電磁閥（撞

針）、時間延遲功能及後備電池及充電器，確保功

能及運作正常； 

 測試後備電池及充電器，確保電壓及電流輸出數量

正常、功能運行正常； 

 測試控制面板內各按鍵，確保功能正常； 

 測試由控制面板輸出之相關訊號是否於消防控制面

板上顯示； 

 檢查所有探測器、警鐘、閃燈及蜂鳴器，確保外觀

完整； 

 對所有探測器、警鐘、閃燈、蜂鳴器及警告燈箱進

行模擬火災測試，當相關探測器被除下時，需觸發

故障訊號；各分區探測器先後觸發火警訊號後，是

否正常啓動相應程序； 

 檢查所有控制箱、各類探測器、警鐘、閃燈、蜂鳴

器、警告燈箱及各模塊等之位置，確保相關圖則與

現場一致，倘未顯示/不一致、須按現場進行補充及

修正； 

 檢查滅火氣瓶壓力狀態、填充或更換壓力不足的滅

火氣瓶氣體，以及保持其存放空間的整潔； 

 測試火警消防聯動，各類聯動之裝置運行狀態。 

d5)樓梯增壓系統 

 檢查樓梯增壓扇、控制櫃、控制線路及相關配件

的運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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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樓梯泄壓裝置； 

 檢查及測試壓力感應器； 

 清理增壓扇入風百葉； 

 測試火警消防聯動，各類聯動之裝置運行狀態。 

d6)滅火筒、滅火彈、防火閘及防煙門 

 檢查滅火筒外觀及壓力，以及其保護裝置、掛勾

等； 

 填充或更換壓力不足的滅火筒、滅火彈； 

 更換不合要求或過期的滅火筒、滅火彈； 

 檢查及測試防火閘運作情況，及進行適當潤滑處

理； 

 檢查及測試防煙門。 

d7)緊急照明 

 包括出路燈及應急燈，以及設有緊急電池供電裝

置的燈具； 

 每3個月對所有緊急照明進行放電測試，按照《樓

宇及場地防火安全技術規章》規定，檢驗其後備

電池至少須有2小時放電能力並將結果妥善紀

錄。 

d8)燃氣洩漏探測系統： 

 檢查控制面板顯示器、主電源電壓及緊急電源連

接，所有控制線路，並測試控制面板內各按鍵，確

保功能正常、接駁牢固及沒有腐蝕，以及保持控制

面板之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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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後備電池及充電器，確保電壓及電流輸出數值

正常、功能運行正常； 

 檢查各燃氣洩漏探測器、防爆警鐘及防爆閃燈確保

外觀完整；對所有防爆警鐘及防爆閃燈進行功能測

試，確保功能運行正常；使用標準氣體對每個燃氣

洩漏探測器進行功能測試，確保警報功能觸發正常； 

 服務期內須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每年度為所有燃氣

洩漏探測器至少進行1次校對工作，並至少須於最近

1次校對工作之有效期屆滿前1個月前分批/全部進

行檢驗，確保所有燃氣洩漏探測器檢測精度符合JJG 

693-2011要求； 

 承判人每年度必須為每座樓宇製作燃氣洩漏探測器

校對計劃表，並須於每年首月進行首次保養時以書

面方式通知房屋局。計劃表內須列明到期日期、檢

對日期、型號、數量、位置及編碼等； 

 更換不符合要求或故障或校對後精度未符合標準之

燃氣洩漏探測器、防爆警鐘、防爆閃燈及相關配件； 

 測試各類火警消防聯動訊號。 

9.5.13.3 緊急支援工作 

承判人須將緊急聯絡電話張貼於管理處，及提供24小

時之緊急支援服務，包括星期六、日及政府假期，  當

消防系統出現任何故障時，承判人須即時通知其聘用

之維修保養實體，技術人員須於接獲通知後30分鐘內

抵達現場提供援助，即時進行維修或更換零件，於最

短時間內回復消防系統正常及安全運作。 

9.5.13.4 消防系統維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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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照日常保養的結果，考慮各零配件使用情況及預期

更換週期，安排計劃性維修工作，替代緊急維修，減

低故障； 

b) 承判人須因應維修需要，自行庫存適當的零配件，並

於提供服務日起計的1個月內向房屋局提交庫存的零

配件資料及數量作審查，庫存零配件基本應包括消防

控制屏內主要的電子板、各類控制模塊、監察模塊、

打碎玻璃、煙霧 /溫度感應器、射咀、閘掣等，庫存

的零配件種類及數量須滿足維修時效的要求； 

c) 承判人有責任於最短時間內完成維修消防系統工作

及修復故障，使消防系統回復正常及安全運作，即使

維修工作複雜，最遲亦須於事發後48小時內完成維

修，如具房屋局接受之合理解釋除外。為著計算處罰

之效力，每個固定自動氣體滅火系統及每個樓梯增壓

系統均視為獨立的消防子系統； 

d) 按房屋局要求，就個別維修工作發出責任聲明書，該

聲明書須由第1/2015號法律《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

疇的資格制度》規定具消防範疇相關的註冊專業技術

員與其所服務的自然人商業企業主或公司的法定代

表共同簽署，而且該簽署必須經公證認定。 

9.5.13.5  消防系統年檢 

a) 承判人必須統籌消防系統年檢工作，主動與升降設備

保養實體及檢驗實體提前協調進行檢查、維修及聯動

測試，測試前於樓宇內張貼測試通告等； 

b) 承判人必須於進行消防系統年檢工作前1個月，向房

屋局提交檢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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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年檢工作至少每年進行1次，承判人必須於消防系統

良好運作證明書有效期屆滿前完成年檢工作，年檢工

作必須邀約消防局一同檢查及測試所有消防系統，測

試合格後，向消防局遞交各個消防系統的良好運作證

明書(由合資格技術員與其所服務的自然人商業企業

主或公司的法定代表共同簽署)，及向房屋局提供證

明書副本，年檢工作才視作完成； 

d) 如承判人更換消防系統維修保養實體，則無論消防系

統良好運作證明書有效期是否屆滿，必須於繼任的保

養實體提供服務日起計的1個月內對消防系統進行上

點要求之年檢工作。 

9.5.13.6 滅火筒及滅火彈的年檢及保養工作 

a) 承判人須確保樓宇內所有滅火筒及滅火彈設備在正

確位置，外觀無異樣，運作正常及氣壓充足，筒身具

有消防局蓋章的檢驗證書，顯示設備處於有效日期

內； 

b) 承判人每年度必須為每座樓宇製作滅火筒及滅火彈

送檢計劃表，並須於每年首月進行首次保養時以書面

方式通知房屋局。計劃表內須列明到期日期、送檢日

期、型號、數量、水壓測試次數、位置及筒身編碼等； 

c) 承判人須按照已遞交之送檢計劃表之計劃，將滅火筒

及滅火彈送往消防局檢查，通過消防局的檢驗後，按

計劃表內標示之位置放回正確位置。而承判人必須先

於現場放置合格、相同類型及相同數量的臨時滅火筒

及滅火彈，才可將滅火筒及滅火彈送檢； 

d) 倘滅火筒及滅火彈未能通過消防局檢查，承判人必須

更換不合要求的滅火筒及滅火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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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4 弱電系統 

9.5.14.1 弱電系統泛指本招標各社屋屋邨樓宇內的門禁、警

報、閉路電視、宣傳播放及對講機等系統，包括各類

型、不同位置及功能之警報控制器、門禁控制器(各緊

急出口)、電鎖、磁力鎖、開門按鈕、電鎖鎖匙開關、

破玻璃警報器、攝像機、顯示屏、錄影機、分割處理

器、硬碟機、燒碟機、不間斷電源(UPS)、大廈入口對

講機主機、住宅內對講機分機等設施，一切相連的裝

置及輔助設備、控制箱、控制組件、配件、線路、管

道、設備保護箱/外門連鎖具、消耗性用料、電子板、

軟硬件等； 

9.5.14.2 承判人須每個月最少1次對各弱電系統進行測試、檢查

及清潔，其中住宅內對講機每次抽查率不少於總數的

10%，並於保養及維修報告中妥善記錄所有檢測位置

及其檢測結果； 

9.5.14.3 承判人須妥善保管由房屋局存放於本招標各社屋屋邨樓

宇的900張備用門禁卡，以便盡快派發予符合房屋局要求

辦領門禁卡之住戶。如上述備用門禁卡快將用完，承判人

須負責無償購置補回；在合同期滿或合同遭解除後，須將

交予承判人相同數量的備用門禁卡交還房屋局； 

9.5.14.4 承判人提供的門禁卡必須與樓宇現有的門禁卡系統相容，

其功能及卡片作業系統(COS)須與現有之門禁卡相同，現

有之門禁卡為CPU卡，記憶體容量為 16kByte，使用

INFINEON SLE77CLFX2407PM或兼容的芯片；承判人須

按房屋局要求為門禁卡進行雙面彩色印刷； 

9.5.14.5 承判人需因應實際情況，調校閉路電視錄影機的解析

度，除房屋局有其他指示外，一般情況下，閉路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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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錄影資料不能隨意查閱及複製，保存時間不少

於30日，並且確保錄影資料能進行提取及燒錄光碟備

份。 

9.5.14.6 承判人須按房屋局要求，於社屋大堂之宣傳播放顯示

屏播放房屋局提供USB硬盤之內容，並定期更換播放

內容。 

9.5.15 照明系統 

9.5.15.1 照明系統泛指安裝於本招標各社屋屋邨樓宇非專用部

分、室內外區域之各種不同類型及形式之燈具連光

源；包括配電箱、控制組件、電池、火牛、燃點器、

保險絲、電容、電子板、時間掣、開關掣、插座、插

頭、膠喉、過路箱、及一切相連設施、輔助材料、裝

置、消耗性用料等；除了指一般設備房外，還包括中

央燃氣系統各設備房內的防爆燈具及光源； 

9.5.15.2 每個月最少1次對該系統進行測試及檢查； 

9.5.15.3 每日巡查樓宇內所有區域及設備房，倘發現照明系統

出現故障，須即時記錄及跟進維修工作，如僅屬燈膽

或光管之失效，則須於12小時內完成更換；   

9.5.15.4 樓宇非專用部分照明的開啟時間，夏天為晚上6時30分

至翌日早上6時；冬天為晚上5時30分至翌日早上7時；

對於封閉的樓梯、日光照射不到的走廊及升降機大堂

等區域需要24小時開啟；同時，承判人需因應天氣變

化或房屋局指示提前開啟照明。 

9.5.15.5 新更換之照明須以LED為首選，更換後光源的照度及壽命

不低於原有光源，其色溫亦應相近，承判人須承擔更改光

源或燈具所需的配件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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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6 供配電系統 

9.5.16.1 供配電系統泛指本招標各社屋屋邨樓宇的低壓總掣櫃

及總配電箱 (Q.G.B.T./Q.COLUNAS)至各單位獨立電

錶前的一切供配電設施、樓宇所有非專屬使用的供配

電設施，包括中央燃氣系統總配電箱 (Q.GAS)、住宅

區、商業及社會設施區之公眾配電箱(Q.S.C.) 、升降機

總配電箱(Q.ELEV)，以及連接至樓宇各區域及設備房之

各類設備用電，包括所有相連設施、控制組件、保護

元件、開關設施、時間掣、漏電斷路器、過載保護器、

刀掣、ATS掣、銅巴、火牛、保險絲、插座、插頭、

膠喉、訊號線、電線、電纜、CCL箱及保險絲，及連

帶之一切輔助設備、配件等； 

9.5.16.2 承判人須聘請具備電力維修經驗之個人或實體對本服務之

樓宇提供保養及維修服務。如更換維修保養人員或實體，

則必須作出一切妥善協調及安排，並即時通知房屋局審批； 

9.5.16.3 每個月最少1次對該系統進行測試及檢查、除塵、量度

及記錄電流、電壓及溫度，包括各低壓總掣櫃，總配

電箱，各水泵配電箱，公眾照明配電箱，升降機配電

箱，消防配電箱，中央燃氣系統配電箱，社會設施/商

業單位分配電箱；在潮濕日子及暴雨後，增加巡查及檢

驗次數，及早發現及預防故障的發生，主動更換老化之

配件； 

9.5.16.4 每個月最少1次檢查住宅樓層CCL箱，每次抽查率不少

於總數的10%； 

9.5.16.5 避免設施出現滲水、水患、水漬、鏽蝕、塵埃、接線

鬆散、絕緣破損、接地不良等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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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6.6 承判人須因應維修需要，自行庫存適當的零配件，並

於提供服務日起計的1個月內向房屋局提交庫存的零

配件資料及數量作審查，庫存零配件基本應包括Q.C.

及Q.S.C配電箱的400A及630A  MCCB掣，高低壓保護

繼電器，CCL箱，200A及32A熔斷式保險絲，庫存的

零配件種類及數量須滿足維修時效的要求； 

9.5.16.7 提供24小時之緊急支援服務，包括星期六、日及政府

假期，當系統出現故障、火警、爆炸、停電等緊急情

況時，技術人員須於接獲通知後30分鐘內抵達現場提

供援助，即時進行維修或更換，於最短時間內回復供

配電系統正常及安全運作。如未能即時修復，亦必須提

供一切臨時設備及措施，將影響減至最少； 

9.5.16.8 每月10日前提交的保養及維修報告，除一般要求外，

還必須詳細記錄過去1個月供配電系統之保養、維修、

緊急支援的情況，報告必須包括詳細工作內容及時

間、故障原因、維修或改善方案、更換元件數量、牌

子、型號、位置及完工前後照片；所有保養維修表格

都必須有負責技術人員、具相關專業資格的註冊專業

技術員的正楷姓名及按身份證明文件式樣簽名，此

外，房屋局可根據第7.1.5項規定要求承判人更換技術

員。 

9.5.17 避雷針系統 

9.5.17.1 避雷針系統泛指避雷針、避雷針支承座、避雷帶、檢

查井、配件及其相連設施。每個月最少1次檢查、避免

出現鏽蝕、鬆脫、破損、折斷或其他異常現象，尤其

是颱風及雷雨後。 

9.5.18 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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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8.1 發電機泛指發電機房內一切機件、裝置、設備及其相

連設施，包括發電機組、排煙及消音設備、發電機房

至供電點間設備、配電箱、控制屏、電纜、機油、燃

油、電池、充電器、油缸、控制組件及線路、排氣管

道、抽氣扇、配件、消耗性用料、電子板、軟硬件等； 

9.5.18.2 發電機除供電給住宅區外，還可能包括供電給非住宅

區，如社會設施空間、停車場等； 

9.5.18.3 每個月最少1次對該系統進行測試及檢查，需預先通知

受影響區域之人士或實體，並盡量作出配合以減少影

響及可能引致之不便，有關測試及檢查項目不可少於

但不限於附件三“發電機測試程序表”的內容。發電

機至少每3個月進行1次有負載及模擬電氣故障的運

行； 

9.5.18.4 避免設施出現滲水、水患、水漬、鏽蝕、塵埃、接線

鬆散、絕緣破損、接地不良等情況出現； 

9.5.18.5 自發電機保養日開始至結束，承判人必須經常維持油

缸內燃油的容量在總容量的80%，不論消耗的燃油用

於住宅或非住宅部分。如在接收管理時，燃油容量不

足80%，不足之數仍須由承判人承擔。 

9.5.19 機械通風系統 

9.5.19.1 機械通風系統泛指本招標各社屋屋邨樓宇非專用部分

各區域(包含中央燃氣系統)的風扇、抽氣扇、排氣扇、

防爆排風扇及其管道、各類功能之風機等設施之一切

機件、裝置、設備及其相連設施；包括配電箱、控制

組件、保護元件、開關設施、配件、消耗性用料、電

子板、軟硬件等；尤其是各個設備房及樓梯等，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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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住宅內之抽氣扇及供停車場使用之機械通風系

統。 

9.5.19.2 每月檢查、清潔及測試機械通風系統之運作、定期添

加潤滑油等。 

9.5.20 供、排水系統 

9.5.20.1 供、排水系統包括自來水、排水及排污系統，泛指本

招標各社屋屋邨樓宇的食水泵、污水泵、升降機井潛

水泵、配電箱、控制組件、各類型不同位置及功能之

供排水泵等設施之一切機件、裝置、喉管、排水井、

設備及其相連設施； 

9.5.20.2 樓宇供水系統包括自來水系統，還包括地下及天台儲

水箱、管道、閥門、加壓設備以及用水器具等，必須

按《樓宇自來水系統維護指引》進行供水系統之清洗、

管理及維護工作，並按《樓宇自來水系統維護指引》

所述之要求記錄供水系統的日常管理維護事宜及樓宇

內所發生的任何水質相關事件、水質的投訴及處理等； 

9.5.20.3 每6個月最少1次或在颱風及暴雨期間樓宇儲水箱遭水

浸或出現傳染病等特殊情況下，主動或應房屋局要

求，按《樓宇自來水系統維護指引》之要求及程序僱

用合資格人員清洗自來水儲水箱 (包括天台及地下的

自來水儲水箱 )及檢查維護供水系統包括天台及地下

儲水箱、管道、閥門、加壓設備以及用水器具等 (包括

自來水系統)；並須於15日內提交附件四“儲水箱清洗

及自來水系統檢查記錄表”的報告予房屋局； 

9.5.20.4 承判人必須參加《樓宇安心用水計劃》，並須自提供服務

日起計的1年之內獲取由有關當局發出之《樓宇安心用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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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高級證書》；承判人須於上述高級證書到期前申請續

期。承判人須向房屋局提供證書副本； 

根據《樓宇安心用水計劃》要求，承判人須向海事及水務

局提交以下資料（詳情可參考該局網站）： 

1. 樓宇自來水系統檢查維護記錄副本； 

2. 樓宇儲水箱清洗記錄副本； 

3. 最近6個月內的樓宇儲水箱水質檢測報告副本。 

9.5.20.5 每月檢查及測試供、排水系統之運作、配電箱；試運

行所有供排水泵、定期添加潤滑油及檢查供排水管、

儲水箱蓋、爬梯等是否鏽蝕、損壞或漏水；以及各樓

層水錶房之減壓閥組及Y型過濾器，包括有關出入口壓

力是否異常及發出異音、鏽蝕或漏水，並配合清洗自

來水儲水池之時間清洗Y型過濾器； 

9.5.20.6 每月檢查單位外排水管、樓宇非專屬使用排水管、及

與單位排水管之接入點，承判人當獲悉或發現滲漏

時，須即時作出臨時處理措施，於24小時內開展維修

及更換有關滲漏位置之管道及配件，並須於2個工作日

內完成有關工作； 

9.5.20.7 每日檢查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之自來水管道 (包括

進入住宅單位、社會設施單位及商業單位前之管道)，

當獲悉或發現供水管道或相關設備滲漏時，承判人須

即時作出臨時處理措施，於24小時內開展維修及更換

有關滲漏位置之管道及配件，並須於2個工作日內完成

有關工作； 

9.5.20.8 承判人獲悉住戶單位內供 /排水管道有漏水情況，須即

時作出臨時處理措施及通知該住戶漏水情況並協調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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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用水，協助住戶查找滲漏位置，如屬供水管道漏水，

須要求住戶於2個工作日內完成維修及更換有關滲漏

位置之供水管道及配件；如屬排水管道漏水，須要求

住戶於3個工作日內完成維修及更換有關滲漏位置之

排水管道及配件。及即時通知房屋局跟進情況，並於

每月報告內匯報； 

9.5.20.9 承判人獲悉空置住宅及商業單位(待翻新單位及待出租

單位)內供/排水管道有滲漏情況，須即時作出臨時處理

措施及即時通知房屋局跟進維修，並於每月報告內匯

報； 

9.5.20.10 每日檢查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的排水口、廁所及用

水器具等設備，當發現滲漏或淤塞，承判人須即時採

取臨時措施及開展維修及更換工作； 

9.5.20.11 當供、排水系統發生嚴重故障或緊急情況時，承判人

須即時採取臨時措施及開展維修及更換工作，並須提

供24小時緊急故障維修； 

9.5.20.12 承判人必須聘用合資格的檢測機構，每年最少1次到房屋

局指定的17個住宅單位內取樣及檢驗食水，檢測內容須

包括環境保護局《選擇和設置直飲式水機的指引》表1所

載之所有檢測參數，並於取樣後1個月內向房屋局提交報

告。 

9.5.21 樓宇非專用部分的設施 

9.5.21.1 樓宇非專用部分的設施泛指外牆、天台、平台及各間設備

房等之地磚、牆壁、天花、梯級、升降機井道、信箱、通

告板、遊樂設施、各類門窗、防煙門、擋水設施、泥水飾

面、油漆、金屬器件及鎖類等設備，其保養、維修及更換

等工作一概由承判人完全承擔(屬於樓宇結構面積多於9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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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外牆面積多於9平方米、露天面積多於25平方米、室

內地面面積多於25平方米、天花面積多於25平方米、信箱

數量多於總數量25%除外，以上面積須為同一連續區域)，

對於設備之活動部件，需定期添加潤滑油、清除非專用部

分的設施之塗鴉。對於即時危險性事宜，不論面積多少，

必須按第9.5.5項執行，於指定時間內圍封及清走有危險性

的部分。根據第14/2021號法律《都市建築法律制度》規定，

承判人所聘用的保養及維修施工單位須為土地工務局註冊

的建築商或建築商業企業主，而有關的行政手續及費用由

承判人負責。  

9.5.21.2  每週最少1次檢查上述樓宇非專用部分的設施。 

9.5.22 房屋局同意無償維修住宅單位 

9.5.22.1 倘屬樓宇或單位原有設備(但不包括更換洗臉盆、更換

坐廁、更換整個鋁窗及美化工作)，承判人須無償作出

維修或更換，且將有關資料每月向房屋局報告。報告

內容須包括維修或更換之前後對比照片，並附說明； 

9.5.22.2 承判人當獲悉單位內照明系統出現故障，須於24小時

內完成維修工作。倘僅屬燈膽或光管之失效，承判人

須協助住戶更換，但燈膽及光管須由住戶自行購買； 

9.5.22.3 承判人獲悉單位內供 /排水管道有漏水情況，須即時作

出臨時處理措施及通知該住戶漏水情況並協調住戶用

水，於24小時內開展維修及更換有關滲漏位置之管道

及配件，並須於2個工作日內完成有關工作。於翌月報

告匯報有關工作； 

9.5.22.4 承判人獲悉單位內之排水管淤塞，須於24小時內進行

通渠，並於每月報告內匯報； 



 
 

 

承攬規則-------------------------------------------------------------------------------------------------------------------------- 60 

9.5.22.5 當承判人獲悉單位出現電力系統故障，須即時派遣電

力技術人員於6小時內抵達現場進行維修； 

9.5.22.6 承判人當獲悉閘門損壞或不能正常運作，須於2個工作

日內完成維修工作。維修閘門包括更換閘門滑輪，門

鎖，損壞或失去之鋼通，閘門路軌等。 

9.5.23 平安鐘系統 

9.5.23.1 平安鐘系統泛指位於屋邨之控制中心、住宅單位、樓

層走廊及樓層電房的所有有線及無線設備，包括無線

物聯網網關、 iBeacon定位器(信標)、掛牆式無線緊急

求救按鈕、隨身求救按鈕(胸牌)、固定式無線熱力感應

器、固定式無線聲光警報器、所有設備的電池、網路

交換機連機櫃及散熱風扇、中央伺服器、設備機櫃、

電腦主機連顯示器、鍵盤及滑鼠、電腦音箱、不間斷

電源系統(UPS)連電池櫃及電池組(電池容量足夠供應

平安鐘系統運行1小時)、膠喉、過路箱、電源線、訊

號線及連帶之一切輔助設備、材料、操作系統、軟件、

程序及數據庫等。 

9.5.23.2 iBeacon定位器(信標)、掛牆式無線緊急求救按鈕及固

定式無線熱力感應器投入使用時間為2021年11月，上

述設備使用電池供電、電池壽命5年，因此承判人必須

於2026年11月1日之前或當平安鐘管理程式顯示上述

設備電池電量不足時更換電池，並不能因此而收取額

外的費用。上述須更換電池的設備數量，請參考附件

一“筷子基社屋-快富樓(長者社屋)平安鐘系統主要設

備清單”。 

9.5.23.3 隨身求救按鈕使用可充電式電池，因應防水及便攜的

需要，其內置電池為封裝式並且無法拆卸。隨身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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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投入使用的時間為2021年11月，電池壽命3年，因

此承判人必須於2024年11月1日之前或當內置電池無

法正常充放電時更換新的隨身求救按鈕，並不能因此

而收取額外的費用。隨身求救按鈕的數量請參考附件

一“筷子基社屋-快富樓(長者社屋)平安鐘系統主要設

備清單”。 

9.5.23.4 平安鐘系統之保養、維修及更換（包括損毀、破壞、

盜竊及遺失，如屬不可抗力之情況除外）等工作所涉

及之費用一概由承判人完全承擔，即包括須執行之臨

時措施、提供所需人工、無償供應及安裝損壞及故障

的物料、設備，以及一切固有工序之費用，即以全包

方式進行。 

9.5.23.5 承判人必須妥善保管房屋局提供之附件二“平安鐘系

統核心零件”，並妥善存放於所屬樓宇內，以便系統

故障時能立即進行更換，使系統恢復正常運作。完成

更換後，須補回相應更換的零件數量；如須更換之零

件不在上述核心零件清單上或清單上之零件快將用

完，承判人須負責購置零件，無償更換；在合同期滿

或合同遭解除後，須按照附件二“平安鐘系統核心零

件”交還房屋局；另必須預備充足的備用電池供住戶

更換無線遙控器電池之用。 

9.5.23.6 所更換之設施、物料及配件，除符合有關法例、規範

要求及房屋局同意外，其質量不可低於替換下來物品

之原有標準、規格、功能、牌子及型號，及提供不少

於兩年的保用期，以收貨日起計；並必須於事發後48

小時內修復，如具房屋局接受之合理解釋除外。 

9.5.23.7 於每月25日前，須以書面知會房屋局有關下1個月之保

養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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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3.8 於每月10日前遞交保養及維修報告，詳述過去1個月之

維修內容、故障原因、改善方案、照片、更換數量、

牌子、型號、位置及完工前後照片，並附上各個控制

中心記錄簿冊之影印本。 

9.5.23.9 提供每天24小時之緊急服務，包括星期六、日及政府

假期，在系統出現任何突發問題時，技術人員須於30

分鐘內抵達現場提供援助。 

9.5.23.10 對於產生危險或因為故障系統不能完整運作或嚴重影

響住戶起居生活等重大事故，除按指定時間派技術人

員到達現場檢查維修外，並需即時知會房屋局。 

9.5.23.11 對於嚴寒或酷熱季節，較多長者使用平安鐘的特別日

子，承判人必須勤加檢查系統所有設備，及早採取預

防性措施，確保系統於上述日子能正常運作。 

9.5.23.12 每個平安鐘控制中心必須設置一本記錄簿冊，為免出

現缺失及遺漏，該簿冊不能以活頁紙製作，並在開始

使用前，從第一版到最後一版蓋上順序編號，不可以

塗改液、改錯帶或類同物料修改，錯誤部分直接以原

子筆刪改並在旁邊簽名；必須把所有保養、維修及更

換設施、物料之情況，詳細記錄於簿冊內，並附以日

期及工作人員簽名，以便隨時查閱，承判人有責任核

實上述之簽名記錄無誤。 

9.5.23.13 每個月最少1次對該系統進行測試及檢查，為確保保養

服務順利進行，承判人提供測試儀器、材料、設備及

輔助工具。 

9.5.24 無障礙升降台 

9.5.24.1 無障礙升降台包括以下設備：控制電箱1個、升降台主

機1套、軌道1套、跟機有線控制器1個、無線遙控器  (連



 
 

 

承攬規則-------------------------------------------------------------------------------------------------------------------------- 63 

啟用匙1條)1套、手動式安全臂收啟杆1個，無論設備

是否為日常應用中所需，承判人亦須妥善維護及保

管，以致使設備可供隨時使用。 

9.5.24.2 所更換之設施、物料及配件，除符合有關法例、規範

要求及房屋局同意外，其質量不可低於替換下來物品

之原有標準、規格、功能、牌子及型號，及提供不少

於兩年的保用期，以收貨日起計；並必須於事發後48

小時內修復，如具房屋局接受之合理解釋除外。 

9.5.24.3 於每月25日前，須以書面知會房屋局有關下1個月之保

養時間表。 

9.5.24.4 於每月10日前遞交保養及維修報告，詳述過去1個月之

維修內容、故障原因、改善方案、照片、更換數量、

牌子、型號、位置及完工前後照片，並附上各個控制

中心記錄簿冊之影印本。 

9.5.24.5 提供每天24小時之緊急服務，包括星期六、日及政府

假期，在系統出現任何突發問題時，技術人員於30分

鐘內抵達現場提供援助。 

9.5.24.6 每個月最少1次對該系統進行測試及檢查，為確保保養

服務順利進行，承判人須提供測試儀器、材料、設備

及輔助工具。 

9.6  倘因承判人未有按第9.1.9.4分項、第9.5.20.6分項、第9.5.20.7分

項、第9.5.22.2分項、第9.5.22.3分項、第9.5.22.4分項、第9.5.22.5

分項、第9.5.22.6分項所規定之期限內完成保養維修工作，房屋

局有權委派第三人執行有關工作，承判人不能有異議，而有關

費用亦將由承判人隨後支付中扣除，且不影響按第13.1.3項之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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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當房屋局為本《承攬規則》所述之樓宇而設之任何相關的工程，

在房屋局或房屋局指定的工程承建商通知完工後，承判人須按

本《承攬規則》有關規定為其進行保養，當發現須進行維修或

更換時，須通知房屋局及工程承建商。待有關工程保固期屆滿

後，則由承判人按本《承攬規則》所有規定為其進行檢查、保

養及維修，承判人並不能因此而收取額外的費用。 

9.8 為計算施工期之效力，僅星期日及按照第60/2000號行政命

令訂定的公眾假日不視為工作天。 

9.9 承判人須於除下所有熱帶氣旋訊號及取消暴雨警告後的1

周內將每座樓宇於颱風及暴雨期間的工作記錄簿冊正本提

交予房屋局；另須於每月10日前按房屋局要求提交所管理

樓宇的以下報表及報告，其中每年12月份之報告及報表須

於翌月3日前提交： 

9.9.1 樓宇管理月報 

9.9.1.1 提交備用門禁卡之每月庫存數量表； 

9.9.1.2 提交準確之水電錶裝置之安全性報表的掃描檔及電子

檔； 

9.9.1.3 提交準確之住戶安裝 /維修申請之驗收報表及其電子

檔； 

9.9.1.4 提交待出租住宅及商業單位清潔及檢查紀錄表及其電子

檔； 

9.9.1.5 提交樓宇上月巡邏紀錄的電子檔； 

9.9.1.6 各座樓宇內發生事件的詳細報告； 

9.9.1.7 管理員工作記錄簿冊的掃描檔； 

9.9.1.8 清潔員工作記錄簿冊的掃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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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 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堆放雜物處理記錄表； 

9.9.1.10 第14.1款所述之服務人員之出勤記錄簿冊的掃描檔及

就上述服務人員的出勤記錄問題所作出的解釋。 

9.9.2 樓宇維修保養月報 

9.9.2.1 各設備設施損壞、維修及更換物料記錄表； 

9.9.2.2 各設備設施保養記錄。 

9.10  將住戶違反《管理規章》或其他適用法例的情況而製作的

實況筆錄於3日內送交房屋局； 

9.11  承判人負責支付樓宇非專用部分(包括倘有中央天然氣系統)所

消耗的電費、水費、消防水費及樓宇電話費，須為本招標標的

包括之樓宇購買每次意外事故最高賠償金額不低於

MOP5,000,000.00 (澳門元伍佰萬圓正)之樓宇第三者責任保險，

並須於合同生效後的首30日內向房屋局提交上述保險單據正本

或經出示正本予房屋局的人員制作認證繕本，投保期間為合同

生效期間； 

9.12 承判人在未得房屋局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將樓宇非專用部

分、各類設備房及房間等用作其本身以外的用途，尤其不

得用作儲物室、員工休息室或住宿等用途； 

9.13  承判人應確實保存樓宇非專用部分各區域之鎖匙及各類文

件，尤其是圖則、設備清單、樓宇管理規章及各類樓宇管

理工作記錄簿冊等資料； 

9.14  房屋局要求提交為執行本《承攬規則》所需之解釋及各類

統計或資料，必須按房屋局之指示按時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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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判人的義務 

10.1  除了在合同及補充適用的法例上訂定的義務外，承判人需

履行以下義務︰ 

10.1.1 本著最努力、竭力、絕對服從職業道德，公正、獨立、盡

力及認真的原則，以達到合同之目的，提供應有的服務及

執行工作； 

10.1.2 負責的員工及在工作崗位上的任何員工必須遵守有關樓

宇的各項規定及規則； 

10.1.3 服從房屋局施行的監察行為； 

10.1.4 應房屋局之要求遞交樓宇之管理帳目； 

10.1.5 對於與本《承攬規則》有關的，以及在合同期間所取得的

資料，承判人須履行保密義務，尤其住戶之個人資料，於

合同期滿或終止後，保密義務繼續有效； 

10.1.6 承判人未得房屋局同意，不得將房屋局提供的資料轉交他

人使用； 

10.1.7 倘管理合同生效期內推行與管理服務有關的新法律法

規，則本《承攬規則》將按照新法自動作出相應調整，承

判人不得以本《承攬規則》已設置的條款作為不提供相關

服務的依據，亦不得因此而收取額外的管理費用。 

10.2  在執行合同時，承判人必須完全遵守現行法例和政府相關

主管實體之指令，並應直接採取主動及對要求的任何程序

負責。 

11. 承判人的責任 

11.1  承判人必須於本服務合同生效日期之前，開始檢查驗收本

《承攬規則》第9.5款之樓宇設備，包括核實“社屋屋邨主



 
 

 

承攬規則-------------------------------------------------------------------------------------------------------------------------- 67 

要設備表”的內容，檢查驗收消防系統、強弱電系統、供

排水系統、燃氣系統之相關安全配套設備，以及其他樓宇非

專屬使用部分及設施等，費用由承判人承擔，而房屋局不

會承擔因此而引起的任何費用；有關檢查驗收之工作亦應

於合同生效日期之前完成，確保於服務期內為上述社屋樓

宇提供樓宇管理服務。 

11.2  承判人需要對自己的遺漏及錯誤負責，不管是本身或員工

之行為或遺漏。 

11.3  不遵守合同的全部或部分義務，或是可歸責承判人之事實

而引致之損害，承判人需承擔責任。 

11.4  在承判人提供服務的範圍內，因可歸責於承判人人員之事

實而導致建築物、系統設備或第三者之任何受損，一切責

任，賠償，修復工作等，一概由承判人承擔；同時房屋局有

權追究其相應的責任。 

12. 承判人之不履行 

12.1  承判人一旦未履行與房屋局簽署的合同義務時，房屋局有

權︰ 

a) 保留未履行合同義務的部分的相應款項，直至承判人全

部履行才予以支付； 

b) 倘對未履行合同義務的部分，就其特性亦無法履行時，

則其相應款項在支付內扣除； 

c)  承判人不遵守合同的義務或其人員疏忽而引致建築

物、樓宇設備、設施或第三者受損時，則損失的款項將

在支付中扣除； 

d)  在承判人未履行合同義務的情況中，對於未履行的部

分，房屋局須向第三人取得服務，則所產生的有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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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由承判人負責及作為承判人的欠款，並於支付扣

除，如仍不足支付，則判給實體會扣除承判人提交之確

定保證金，直至完全清償為止。 

13. 罰則 

13.1 承判人一旦違反承攬規則之規定，判給實體將處罰如下： 

13.1.1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7.1.2項或第7.1.3項之任一規定且

不論是否有過錯，承判人須繳納補償性違約金，金額定為

合同總金額的30%(百分之三十)； 

13.1.2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6.1款、第6.2款、第6.3款、第6.6

款、第 6.8款或第 11.1款之規定，按每次違反，處罰

MOP5,000.00(澳門元伍仟圓)； 

13.1.3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7.1.1項、第7.1.5項、7.1.6項、7.1.8

項、 7.2款、第 9.1款、第 9.2款 (除第 9.2.1.27分項、第

9.2.1.30分項及第 9.2.5項外 )、第 9.3款、第 9.4款、第

9.5.20.6分項、第 9.5.20.7分項、第 9.5.22.2分項、第

9.5.22.3分項、第 9.5.22.4分項、第 9.5.22.5分項、第

9.5.22.6分項、第9.7款或第9.11款所列之任一規定，按每

次違反，處罰MOP3,000.00(澳門元叁仟圓)； 

13.1.4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6.4款、第6.5款、第6.7款、第7.1.7

項、第8.2款、第9.2.5項、第9.9款、第9.10款、第9.13款、

第9.14款、第10.1款、第10.2款或第14.4款所列之任一規

定，按每次違反，處罰MOP2,000.00(澳門元貳仟圓)； 

13.1.5 若承判人不遵守第7.1.4項之規定，按每次每名管理員處

罰MOP5,000.00(澳門元伍仟圓)； 

13.1.6 若未得房屋局同意的情況下，承判人提供的管理員、清潔

員、技工或特別支援人員出現缺勤或不按下述第14.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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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款、第14.5款或第14.6款要求的工作時間或工作地

點提供服務，按每日每名人員處罰MOP1,000.00(澳門元

壹仟圓)； 

13.1.7 若未得房屋局同意的情況下，承判人提供的技術主管出現

缺勤或不按下述第14.1款、第14.3款或第14.6款要求的工

作時間或工作地點提供服務，按每日每名技術主管處罰

MOP2,000.00(澳門元貳仟圓)； 

13.1.8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5.12.3.b)點、第9.5.12.4.b)點、

第9.5.12.4.g)點、第9.5.13.2.c)點、第9.5.13.4.b)點、第

9.5.13.4.d) 點或第 9.5.16.6 分項之規定，按每次處罰

MOP10,000.00(澳門元壹萬圓)； 

13.1.9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5.4項，按每次發現、每個地點、

每個系統的子系統處罰MOP30,000.00(澳門元叁萬圓)；

若承判人不遵守第9.5.12.4.c)點，按每次發現、每個地

點、每台升降設備處罰MOP30,000.00(澳門元叁萬圓)；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5.13.4.c點)，按每次發現、每個

地點、每個消防子系統處罰MOP30,000.00(澳門元叁萬

圓)； 

13.1.10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5.13.5.c)點、第9.5.13.5.d)點之

規定，按每次每個消防系統處罰MOP5,000.00(澳門元伍

仟圓)； 

13.1.11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5.12.4.d)點，超過72小時後的首

24小時處罰MOP5,000.00(澳門元伍仟園)，其後，每累計

24小時處罰MOP5,000.00(澳門元伍仟圓)，直至最高罰金

MOP50,000.00(澳門元伍萬圓)； 

13.1.12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5.20.4分項之規定，按每座樓宇

每次違反，處罰MOP3,000.00(澳門元叁仟圓)；倘承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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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持續不遵守之狀況，罰款額按日計算，金額為每日

MOP300.00(澳門元叁佰圓)，直至不遵守之狀況終止； 

13.1.13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5.20.12分項之規定，按每個單

位每次違反，處罰MOP4,000.00(澳門元肆仟圓)； 

13.1.14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5.12.2.g)點之規定，按每台升降

設備每次違反，處罰MOP100,000.00(澳門元壹拾萬圓)； 

13.1.15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 9.5.12.6 分項，按每次處罰

MOP30,000.00(澳門元叁萬圓)； 

13.1.16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2.1.27分項、第9.2.1.30分項、

第9.5.12.1.a)點、第9.5.12.1.d)點、第9.5.12.1.f)點、第

9.5.12.2.a) 點 或 第 9.5.13.1.c) 點 之 規 定 ， 按 每 次 處

MOP10,000.00至MOP50,000.00(澳門元壹萬圓至伍萬

圓)，初犯處最低金額MOP10,000.00(澳門元壹萬圓)，重

犯每次罰金增加MOP5,000.00(澳門元伍仟圓)，直至最高

罰金MOP50,000.00(澳門元伍萬圓)； 

13.1.17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5.13.6.a)點或9.5.13.6.c)點之規

定 ， 按 發 現 的 違 反 數 量 ， 每 個 消 防 滅 火 筒 處 罰

MOP200.00( 澳門元貮佰圓 ) ，每個消防滅火彈處罰

MOP2,000.00(澳門元貮仟圓)，倘前述的消防滅火筒違反

數量超過每座住宅塔樓滅火筒總數的一半，則按每座住宅

塔樓處罰MOP80,000.00(澳門元捌萬圓)； 

13.1.18 若承判人不遵守第9.5款的其他規定及要求，按每次處罰

MOP5,000.00 至 MOP20,000.00( 澳門元伍仟圓至貳萬

圓 )，初犯處罰最低金額MOP5,000.00(澳門元伍仟圓)，

重犯每次罰金增加MOP5,000.00(澳門元伍仟圓)，直至最

高罰金MOP20,000.00(澳門元貳萬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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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9 若承判人不遵守上述第9.12款之規定，按每個空間處罰

MOP5,000.00( 澳門圓伍仟圓 ) ，而每次最高罰金為

MOP50,000.00(澳門元伍萬圓)； 

13.1.20 除上述各項明確列示者外、遇有承判人不履行、延遲履行

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作為合同組成部分之《承攬規則》、

投標書或營運計劃所訂義務，按每次違反，處罰

MOP3,000.00(澳門元叁仟圓)。 

13.2  倘承判人違反上述規定，除罰款外，並須在判給實體指定

之期間內終止該不遵守之狀況；倘承判人仍然持續不遵守

之狀況，罰款額按日計算，金額為該項罰款之10%(百分之

十)，直至不遵守之狀況終止；或由房屋局執行此部分的義

務，有關的款項將在支付中扣除。 

13.3  倘承判人將合同地位全部或部分轉讓，而事先未得判給實

體的批准，則處以罰款，金額為判給價的50%(百分之五

十)，以及解除合同。 

13.4  採用任何的罰則、罰款或者進行任何扣除的最後結算時，

須預先以書面形式通知承判人，其上要列明理由，及在容

許情況下說明退回的條件，以便在15日期限內向判給實體

提出聲明異議。 

13.5  有關罰款將在支付中扣除，如仍不足支付，則判給實體會

扣除承判人提交之確定保證金，直至完全清償為止。 

14. 樓宇管理服務崗位/人員數量及工作要求 

14.1 本招標各社屋屋邨服務崗位/人員數量之最低要求及安排如

下表所示，管理員均須通過經消防局認證的適當培訓： 

14.1.1 管理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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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類別 屋邨名稱 
管理崗位 

(個) 

工作時間 

(包括公眾假期) 
主要工作內容 

大堂管理

崗位 

氹仔平民新邨 

第9/10/11座 
3 

每日00:00 - 

24:00 

監察樓宇之門

廳、監控樓宇之

閉路電視及其他

機電系統的監控

設備、巡邏樓宇

範圍內各區域、

地面層及天台

等、履行防火安

全負責人的義

務；執行各項管

理工作、處理住

戶查詢、協助住

戶填寫申請表、

預約上門驗收時

間，以及對訪客

作登記等。 

氹仔社屋-日昇樓 

第 1/2座 
2 

台山平民新邨 

A/B/C座 
4 

筷子基社屋- 

快意樓、快富樓 
5 

監察及支

援管理崗

位 

上述各屋邨 1 

每日

09:00-13:00 及

14:00-18:00 

 

每週固定於本招

標各屋邨出勤至

少 1 日，以支援

屋邨各項管理工

作及協調後續跟

進處理；記錄單

位水電錶讀數、

上門核實及記錄

住戶之維修安裝

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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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清潔崗位 

崗位類別 屋邨名稱 
崗位 

(個) 

工作時間 

(包括公眾假

期) 

主要工作內容  

樓宇清潔

崗位 

氹仔平民新邨 

第 9/10/11 座 
2 

08:00-12:00 

14:00-18:00 

執行每座樓宇

及社會設施之

非專用部分之

日常及定期清

潔、按時收集樓

宇內之垃圾及

環保分類垃圾

並清理所遺下

之 垃 圾 及 污

漬，以及清潔樓

層垃圾房及垃

圾桶等工作，另

須支援其他地

方之清潔及配

合執行防疫清

潔工作。 

氹仔社屋-日昇樓 

第1/2座 
4 

08:00-12:00 

14:00-18:00 

台山平民新邨 

A/B/C座 

3 
08:00-12:00 

14:00-18:00 

1 
12:30-17:00 

18:00-21:30 

筷子基社屋- 

快意樓、快富樓 

3 
08:00-12:00 

14:00-18:00 

2 
12:30-18:00 

19:00-21:30 

1 0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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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其他人員 

崗位類別 
人員數目 

(人) 
工作時間 主要工作內容  

技術主管 1 無須駐場 

作為實際操作上之指導

及決策人員，並按規定製

作報告及報表，及作為與

房屋局溝通及協調之聯

絡人，並須提供24小時緊

急支援及倘有需要時，於

30分鐘內到達樓宇處理

緊急事故等。 

技工 2 無須駐場 

執行本招標服務之水/電

及泥水/五金的維修及保

養工作 

14.1.4 特別支援人員(當本澳將發出及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訊號

時提供) 

崗位類別 屋邨名稱 
崗位 

(個) 

人員數

目 

(人) 

工作時間 
主要工作內

容 

颱風期間 

特別支援

人員 

氹仔平民新邨 

第 9/10/11 座 
3 1 

上

班 

接獲房屋局

通知後的1

個小時內須

到達工作崗

位。 

聯 同 當 值 管

理 員 主 動 或

根 據 房 屋 局

及 相 關 部 門

之 指 引 執 行

相 應 的 颱 風

及 暴 雨 預

防、保護及善

後工作。 

氹仔社屋-日昇

樓第 1/2 座 
2 2 

台山平民新邨 

A/B/C 座  
4 3 

下

班 

接獲房屋局

通知後方可

下班。 
筷子基社屋- 

快意樓、快富樓 
5 3 

註：以上人員數目不計算替更人員數目。 

14.2  承判人須安排足夠的管理員及清潔員按第8條、第14.1.1項

及第14.1.2項之規定 (尤其工作時間 )每日輪班工作 (當本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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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除外)，且須確保上述人員的工作及休

息時間符合經第 134/2020號行政長官批示重新公佈之第

7/2008號法律《勞動關係法》之相關規定。 

14.3 技術主管除懂廣東話外，還須具基本普通話及英語溝通能

力，當該名技術主管休假時，承判人須確保在該期間有人

員可替代該名技術主管的職務。倘該名技術主管因離職或

任何原因而不能履行職務時，承判人必須於自上述不能履

行職務之日起計2個月內聘請具同等或更優資歷的技術主

管替代其職務，以及確保在該期間有人員可替代該名技術

主管的職務。倘該名技術主管不具備應有的專業技能，房

屋局有權要求承判人作出替換。 

14.4 承判人必須安排足夠技術人員執行本《承攬規則》所指的工

作，其中負責保養及緊急支援工作的技術人員必須由承判

人直接及全職聘用，承判人可因應工作專業性而直接聘用

維修保養商執行各系統的維修保養工作，則負責保養及緊

急支援工作的技術人員必須由該維修保養商直接及全職聘

用，所有技術人員必須熟悉各類系統運作、保養、維修等

工作，必須具備應有的專業知識、經驗及技能、身體健康、

守紀律、正直及誠實，並且能操流利的廣東話。倘房屋局

要求時，承判人必須立即作出替換相關人員。 

14.5  每名人員每日只可安排執行第14.1款所指一個屋邨一個崗

位一個更次的工作，有關人員於下班後不能兼任房屋局任

一社屋樓宇管理合同的同一類別崗位或其他類別崗位的工

作，如有人員(技術主管除外 )離職須即時補充及通知房屋

局； 

14.6  所有服務人員之入職要求需符合本《承攬規則》第7.1款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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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附件一  “社屋屋邨主要設備表” 

屋邨名稱 台山平民新邨 A座 

落成使用年份 1985 

樓層數 
地面層以上層數共 25層 

地庫層數: 1 

樓梯數 2 

對講機 可視對講機(1台主機 1台副機 192台分機) 

升降機 

數量 4 

安裝(更換) 年份 2004 

牌子 OTIS  

型號 
OTIS 18KVB  NIPPON 11KW(1,2號電梯)／OTIS 

MOT 18ATF 15KW(3,4號電梯) 

形式 曳引式 

消防系統 

消防設備 消防龍頭、帆布喉、拉轆喉、警鐘、玻璃壓掣 

火警自動探測控制屏 1套(牌子︰SIEMENS FC2020) 

消防泵 2台 30匹加壓泵 

花灑泵 -- 

滅火筒 53支，燃氣室 4支及 1個吊彈 

緊急照明 貓頭鷹燈 55支、LED出路燈 106支 

供 / 排水系統 
食水泵 2台 10匹 

排水泵 -- 

其他 

照明 
公眾照明之數量及類型以現場為準，若燈具損壞

時，須更換為節能燈具。 

後備發電機 -- 

避雷針 有 

地下大堂拍卡式門禁 

使用 CPU門禁卡，住戶亦可使用開通門禁功能的澳

門通卡或銀聯閃付信用卡，此部份的門禁控制器、

讀卡器及相關網路設施維修保養工作由房屋局或房

屋局指派的公司負責。 

閉路電視 
彩色攝像槍 8 支、22 吋液晶體顯示器 (牌子︰

PHILIPS)1個、數碼錄影機連硬碟 1個。 

宣傳播放顯示屏 
住宅大堂 50 吋顯示屏(牌子︰小米，型號︰Redmi 

X50)1部 

擋水閘 可拆式擋水閘設置於 2個位置 

備註   1 . 天台設有 2套警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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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名稱 台山平民新邨 B座 

落成使用年份 1985 

樓層數 
地面層以上層數共 25層 

地庫層數: 1 

樓梯數 2 

對講機 可視對講機(1台主機 1台副機 192台分機) 

升降機 

數量 5 

安裝(更換) 年份 2003(1,2號電梯)／2004(3,4號電梯) ／2017(油壓梯) 

牌子 OTIS  

型號 
OTIS  MOT 18ATF  15KW (1,2,3,4號電梯)／

MI-132Sr   9.5KW(油壓機) 

形式 曳引式 

消防系統 

消防設備 消防龍頭、帆布喉、拉轆喉、警鐘、玻璃壓掣 

火警自動探測控制屏 1套(牌子︰SIEMENS FC2020) 

消防泵 2台 30匹加壓泵 

花灑泵 -- 

滅火筒 63支(其中 10支位於房屋局舊寫字樓) 

緊急照明 貓頭鷹燈 55支、LED出路燈 105支 

供 / 排水系統 
食水泵 2台 10匹 

排水泵 -- 

其他 

照明 
公眾照明之數量及類型以現場為準，若燈具損壞

時，須更換為節能燈具。 

後備發電機 -- 

避雷針 有 

地下大堂拍卡式門禁 

使用 CPU門禁卡，住戶亦可使用開通門禁功能的澳

門通卡或銀聯閃付信用卡，此部份的門禁控制器、

讀卡器及相關網路設施維修保養工作由房屋局或房

屋局指派的公司負責。 

閉路電視 

彩色攝像槍(牌子 :HV-2878及 308H)9支、22吋 LCD

顯示器 (牌子  :SAMSUNG)1 個、數碼錄影機 (牌

子 :AVC787)連 500GB硬碟 1個。 

宣傳播放顯示屏 
住宅大堂 50 吋顯示屏(牌子︰小米，型號︰Redmi 

X50)1部 

擋水閘 可拆式擋水閘設置於 5個位置 

備註 1. 天台設有 2套警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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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名稱 台山平民新邨 C座 

落成使用年份 1985 

樓層數 
地面層以上層數共 25層 

地庫層數: 1 

樓梯數 2 

對講機 可視對講機(1台主機 1台副機 192台分機) 

升降機 

數量 4 

安裝(更換) 年份 2004 

牌子 OTIS  

型號 
OTIS 18KVB  NIPPON 11KW(1,2號電梯)／OTIS 

MOT 18ATF 15KW(3,4號電梯) 

形式 曳引式 

消防系統 

消防設備 消防龍頭、帆布喉、拉轆喉、警鐘、玻璃壓掣 

火警自動探測控制屏 1套(牌子︰SIEMENS FC2020) 

消防泵 2台 30匹加壓泵 

花灑泵 -- 

滅火筒 54支 

緊急照明 貓頭鷹燈 53支、LED出路燈 106支 

供 / 排水系統 
食水泵 2台 10匹 

排水泵 -- 

其他 

照明 
公眾照明之數量及類型以現場為準，若燈具損壞時，

須更換為節能燈具。 

後備發電機 -- 

避雷針 有 

地下大堂拍卡式門禁 

使用 CPU門禁卡，住戶亦可使用開通門禁功能的澳門

通卡或銀聯閃付信用卡，此部份的門禁控制器、讀卡

器及相關網路設施維修保養工作由房屋局或房屋局指

派的公司負責。 

閉路電視 

彩色攝像槍(牌子 :WV-CF212及 CP240EX)8支、20吋

LCD 顯示器 (牌子  :BENQ)1 個、數碼錄影機連

160GBX2 硬碟(牌子 :AVC777)1 個、DVD 燒錄機(牌

子 :PHILIPS)1個。 

宣傳播放顯示屏 
住宅大堂 50 吋顯示屏(牌子︰小米，型號︰Redmi 

X50)1部 

擋水閘 可拆式擋水閘設置於 2個位置 

備註 1 . 天台設有 2套警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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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名稱 氹仔平民新邨第 9座 

落成使用年份 1992 

樓層數 
地面層以上層數共6層 

地庫層數: 0 

樓梯數 2 

對講機 88 

升降機 

數量 1 

安裝(更換) 年份 1997 

牌子 OTIS  

型號 13VTR REIVAJ  7.5KW 

形式 曳引式 

消防系統 

消防設備 消防龍頭、帆布喉 

火警自動探測控制屏 -- 

消防泵 -- 

花灑泵 -- 

滅火筒 19 

緊急照明 貓頭鷹燈 30支 

供 / 排水系

統 

食水泵 -- 

排水泵 -- 

其他 

照明 
公眾照明之數量及類型以現場為準，若燈具損壞時，須更換

為節能燈具。 

戶外照明 

燈柱 ( 牌子 CARIBONI，型號 KALOS POST TOP ) 7支 

矮燈柱 ( 牌子 CASTALDI，型號 D53/T290-LWW-AL ) 4支 

光感控制器 ( 牌子：Schneider，型號 CCT15368, IC2000 ) 1 套 

後備發電機 -- 

避雷針 -- 

地下大堂拍卡式門禁 

使用 CPU門禁卡，住戶亦可使用開通門禁功能的澳門通卡

或銀聯閃付信用卡，此部份的門禁控制器、讀卡器及相關網

路設施維修保養工作由房屋局或房屋局指派的公司負責。 

閉路電視 

彩色攝像槍(牌子 : HIKVISION )14支、22吋液晶體顯示器

(牌子 :HIKVISION)1個、網絡錄影機(牌子 : HIKVISION連

3個 4TB硬碟)1套、網絡交換機(牌子：TP-LINK) 1個。 

無障礙升降台 無障礙升降台 ( 牌子：Extrema, 型號：Logic ) 1台 

宣傳播放顯示屏 住宅大堂 50吋顯示屏(牌子︰小米，型號︰Redmi X50)1部 

擋水閘 可拆式擋水閘設置於 2個位置(2024年)。 

備註 

1. 休憩區兒童遊樂設施。 

2. 外圍花壇和坐椅。 

3. 灌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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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名稱 氹仔平民新邨第 10座 

落成使用年份 1992 

樓層數 
地面層以上層數共6層 

地庫層數: 1 

樓梯數 2 

對講機 88 

升降機 

數量 1 

安裝(更換) 年份 1997 

牌子 OTIS  

型號 13VTR REIVAJ  7.5KW 

形式 曳引式 

消防系統 

消防設備 消防龍頭、帆布喉 

火警自動探測控

制屏 
-- 

消防泵 -- 

花灑泵 -- 

滅火筒 19 

緊急照明 貓頭鷹燈 30支 

供 / 排水系統 
食水泵 -- 

排水泵 2台 3.7KW污水泵(在地庫停車場污水井底) 

其他 

照明 
公眾照明之數量及類型以現場為準，若燈具損壞時，須更換

為節能燈具。 

戶外照明 
燈柱 ( 牌子 CARIBONI，型號 KALOS POST TOP ) 10支 

光感控制器 ( 牌子：Schneider，型號 CCT15368, IC2000 ) 1 套 

後備發電機 -- 

避雷針 -- 

地下大堂拍卡式

門禁 

使用 CPU門禁卡，住戶亦可使用開通門禁功能的澳門通卡

或銀聯閃付信用卡，此部份的門禁控制器、讀卡器及相關網

路設施維修保養工作由房屋局或房屋局指派的公司負責。 

閉路電視 

彩色攝像槍(牌子 : HIKVISION )15支、22吋液晶體顯示器

(牌子 :HIKVISION)1個、網絡錄影機(牌子 : HIKVISION連

3個 4TB硬碟 1套、網絡交換機(牌子：TP-LINK)1個。 

宣傳播放顯示屏 住宅大堂 50吋顯示屏(牌子︰小米，型號︰Redmi X50)1部 

擋水閘 可拆式擋水閘設於 3個位置(2024年)。 

備註 

1.防水支架 24支(9,10,11三座共用)。                                   

2. 設有停車場。 

3. 外圍花壇和坐椅。 

4. 灌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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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名稱 氹仔平民新邨第 11座 

落成使用年份 1992 

樓層數 
地面層以上層數共6層 

地庫層數: 1 

樓梯數 2 

對講機 88 

升降機 

數量 1 

安裝(更換) 年份 1997 

牌子 OTIS  

型號 13VTR REIVAJ  7.5KW 

形式 曳引式 

消防系統 

消防設備 消防龍頭、帆布喉 

火警自動探測控制

屏 
-- 

消防泵 -- 

花灑泵 -- 

滅火筒 19 

緊急照明 貓頭鷹燈 30支 

供 / 排水系

統 

食水泵 -- 

排水泵 2台 3.7KW污水泵(在地庫停車場污水井底) 

其他 

照明 
公眾照明之數量及類型以現場為準，若燈具損壞時，須更

換為節能燈具。 

戶外照明 
燈柱 ( 牌子 CARIBONI，型號 KALOS POST TOP ) 9支 

光感控制器 ( 牌子：Schneider，型號 CCT15368, IC2000 ) 1 套 

後備發電機 -- 

避雷針 -- 

地下大堂拍卡式門

禁 

使用 CPU門禁卡，住戶亦可使用開通門禁功能的澳門通卡

或銀聯閃付信用卡，此部份的門禁控制器、讀卡器及相關

網路設施維修保養工作由房屋局或房屋局指派的公司負

責。 

閉路電視 

彩色攝像槍(牌子 : HIKVISION )16支、22吋液晶體顯示器

(牌子 :HIKVISION)1個、網絡錄影機(牌子 : HIKVISION連

43個 4TB硬碟)1套、網絡交換機(牌子：TP-LINK)1個。 

宣傳播放顯示屏 住宅大堂 50吋顯示屏(牌子︰小米，型號︰Redmi X50)1部 

擋水閘 可拆式擋水閘設置於 3個位置(2024年)。 

備註 

1.防水支架 24支(9,10,11三座共用)。 

2. 設有停車場。 

3. 外圍花壇及坐椅。 

4. 灌溉系統。 



 
 

 

承攬規則-------------------------------------------------------------------------------------------------------------------------- 82 

屋邨名稱 
筷子基社屋-快意樓、快富樓

(長者社屋)  
社會設施 

落成使用年份 2009年 12月 

樓層數 
地面層以上層數: 31 及30層 

地庫層數: 0 

4  (3、4、6、7樓 , 5樓為快富樓及

快意樓共用平台) 

樓梯數 4 8 

對講機 884 -- 

升降機 

數量 8 5 

安裝年份 2009 

牌子 HITACHI   

型號 NPX - 800 - CO105 

OUX - 750 - CO45/OUX - 750 - 

2S45(2台)/OUX - 750 - 2S60/OUX - 

1600 - CO60 (3 台) 

形式 曳引式 

消防系統 

消防設備 
消防龍頭、帆布喉、拉轆喉、警鐘、玻璃壓掣、煙霧感應器(445

個)、熱力感應器(655個) 、燃氣洩漏探測系統、防爆警鐘及閃燈 

火警自動探測控制

屏 
7套 (牌子：SIEMENS FC2020)  

消防監控電腦 SIEMENS Desigo CC電腦主機連 USB Dongle 共 2套 

消防泵 

消防泵  (牌子 : MARBO   80Y50 - 200 20H.P. )共 4套 / 上水泵 (牌

子 : MARBO   MP 5014 10H.P.)2套 / 上水泵( 牌子 : MARBO   MP 

6514 15H.P.)2套 

花灑泵 
花灑泵  (牌子 : MARBO   80X65-160 15H.P.)2套 / 補壓泵(牌子：

MARBO  MP40Z 3 H.P. )1套 

滅火筒 

93支乾粉(牌子 :SRI 4.5KG FEX-131) /12支雪氣(牌

子 :EVERSAFE  6.7KG ECO-15HH) /104支 4.5KG粉劑滅火器(牌

子/型號：Evesafe / EED45) 

緊急照明 285(牌子 : AUTO SOURCE ,AEB28) 

供水系統 食水泵 

天台加壓泵(牌子 :GRUNDFOS , CR32-2-2F) 2套 /500公升意大

利氣缸 2套 /地下上水泵(牌子 : GRUNDFOS , CR90-5F)2套/多級

離心泵(牌子 : GRUNDFOS , CR90-6F)2套 

其他 

照明 
公眾照明之數量及類型以現場為準，若燈具損壞時，須更換為節

能燈具。 

後備發電機  1台( 牌子 :Powerco  700KVA ) 

避雷針 有 

地下大堂拍卡式門

禁 

使用 CPU門禁卡，住戶亦可使用開通門禁功能的澳門通卡或銀

聯閃付信用卡，此部份的門禁控制器、讀卡器及相關網路設施維

修保養工作由房屋局或房屋局指派的公司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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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路電視 

彩色攝像機 55支、液晶體顯

示屏共 10個、10套 DVR海

康威視錄影機(連 1000GB硬

碟)。 

彩 色 攝 像 機 ( 牌 子  :CNP , 

1000P(2000P), 1/3")9支、液晶體顯

示屏共 1個、2套 DVR 數碼錄影機

連硬碟。 

宣傳播放顯示屏 

住宅大堂 50 吋顯示屏(牌

子︰小米，型號︰Redmi 

X50)，每座大堂各 1部 

 

擋水閘 

可拆式擋水閘設置於地面層

21個位置(現有)及5樓平台8

個位置(2024年)。 

 

備註 

1. 地下、1樓、2樓為停車場。 

2. 平台花園及地面層逃生門

設有無線警報系統。 

3. 五樓平台花園公共洗手間

求助警報系統 1套(主機設於

地面快富樓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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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基社屋-快富樓(長者社屋) 平安鐘系統主要設備清單 

項目 內容 單位 數量 備註 

1 

DELL R340伺服器︰4核E2224 CPU /16GB內

存/1TB SATA硬盤 x 2個，RAID1陣列安裝/

集成顯卡/DVD 

套 1 -- 

2 

DELL 3080SFF 電 腦 ︰ i5-10500/8G 內 存

/1T+128G固態/集成顯卡/鍵盤滑鼠/24英寸顯

示器 

套 1 -- 

3 
APC Smart-UPS 3kVA 不間斷電源系統連電

池櫃及電池組 
套 1 -- 

4 平安鐘系統管理軟件平台連數據庫 套 1 -- 

5 

普通交換機︰16Port Switch_H3C Mini S1216

以太網交換機（POE交換機連接7樓控制室伺

服器用途） 

套 1 -- 

6 

POE交換機︰24Port PoE Switch_H3C Mini 

S1226F-HPWR以太網交換機 (樓層POE交換

機連接網關用途) 

套 2 -- 

7 無線物聯網網關 套 22 -- 

8 固定式無線聲光警報器 套 485 -- 

9 iBeacon定位器 (信標) 個 557 承判人必須於

2026年 12月1日

前更換電池 

10 掛牆式無線緊急求救按鈕 個 1025 

11 固定式無線熱力感應器 個 528 

12 隨身求救按鈕 (胸牌) 個 610 承判人必須於

2024年 12月1日

前更換新胸牌 13 
隨身求救按鈕還原器 

(護理人員專用) 
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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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名稱 氹仔社屋-日昇樓第 1/2座 

落成使用年份 2016年 

樓層數 
地面層以上層數: 24(第1座) 及26(第2座) 

地庫層數: 3 

樓梯數 6 

對講機 696 (牌子/型號：YOCA / ETS-LCD-43A) 

升降機 

數量 8台 

安裝年份 2015 

牌子 ThyssenKrupp 

型號 TE-GL 

形式 曳引式 

消防系

統 

消防設備 
消防龍頭、帆布喉、拉轆喉、警鐘、玻璃壓掣、煙霧感應器(534

個)、熱力感應器(114個) 、燃氣洩漏探測系統、防爆警鐘及閃燈  

火警自動探測控制屏 2套(牌子/型號: SIEMENS/CS1140)  

消防泵 

4台上水泵(牌子/型號: DRAKOS-POLEMIS(泵

體)MARATHON(馬達) / MSV32-80(泵體)HJN 160M2-2(馬達))  

12台中途泵(牌子/型號: KSB(泵體)PEM(馬達) / A65-200(泵

體)Y2-180M-2(馬達))  

4台天台加壓主泵(牌子/型號:ARMSTRONG(泵體)BROOK 

CROMPTON (馬達) / 7030 4030(泵體)IE2 A-DA160MB(馬達)) 

2台天台加壓Jockey泵(牌子/型號: CNP/ CDL4-7) 

花灑泵 

2台花灑主泵(牌子/型號: ARMSTRONG(泵體)BROOK 

CROMPTON (馬達) / 7030 4030(泵體)IE2 A-DA160MB(馬達))  

1台花灑穩壓泵(牌子/型號: CNP / CDL 3-11)  

FM200 

滅火系統 

2套自動滅火系統控制箱連氣樽(牌子：Kentec(控制箱)Kidde(氣

樽) / K11031M2(控制箱) 90-100200-101及90-100350-001(氣樽))  

4個氣體滅火器(牌子：SEA-FIRE / FD250及FD350)  

滅火筒 103個乾粉滅火筒(牌子/型號：EVERSAFE / EED-45) 

緊急照明燈具/出路

指示牌 

燈具編號 F9: 53個 LED吊裝式出路指示牌(牌子/型號：CELEX 

LED / CELEDES BE302XX) 

燈具編號 F8: 283個 LED掛牆式出路指示牌(牌子/型號：CELEX 

LED / CELEDES BD202XX)  

燈具編號 F21: 193個應急燈(牌子/型號：CELEX LED 

/CEEMTL16W-2) 

燈具編號 F22: 122個防水應急燈(牌子/型號：CELEX LED / 

CEEMTO40W-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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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名稱 氹仔社屋-日昇樓第 1/2座 

供/排水

系統 

供水系統 

 4台上水泵(牌子/型號：SPECK(泵),AEG(馬
達)/INV45-60(泵),AMHE 180M ZG2(馬達))  

4台穩壓泵(牌子/型號：SPECK(泵),AEG(馬
達)/INV15-30(泵),AMHE 180LAG2(馬達)) 

2台加壓氣缸(牌子/型號：REFLEX/DE500)  

12個減壓閥(牌子/型號：F.M./F.M. ART 8100(DN25,DN80)) 

排水泵 

 1台污水潛水泵(牌子/型號 HOMA(泵),HOMA(馬
達)/H509W(泵),AM2,2/2 D(馬達)) 

4台清水潛水泵(牌子/型號 HOMA(泵),HOMA(馬達)/TP70M31/4 

D(泵),AM136.3,0/4 D(馬達)) 

照明 

使用位置 牌子/型號 數量 

2樓花園 燈具編號F1: CELEX LED / CE87302 94 

公眾 燈具編號F2: CELEX LED/ CET5228WN00 134 

公眾 燈具編號F2E: CELEX LED/ CET5228WE12 62 

公眾 燈具編號F4: CELEX LED/ CET5114WN00 4 

公眾 燈具編號F5: CELEX LED/ CEWPT5235WN00 303 

洗手間 燈具編號F12: CELEX LED/ CERDPLC 132W00 42 

洗手間 燈具編號F12E: CELEX LED/ CERDPLC 132W12 31 

燃氣房 燈具編號F13E: WAROM/ HRY52-28x1x1J 8 

垃圾房 燈具編號F14: BRIGHT ELECTRIC/ PK-20B 4 

洗手間、住宅層走廊 燈具編號F15: CELEX LED/ CET128WN00 858 

2樓花園 燈具編號F16: CELEX LED/ CEWL05WN 31 

 

垃圾房 燈具編號F18: CELEX LED /ZW36S25Y-Z1199 6 

2樓花園 燈具編號F19: CELEX LED / CEH013A 8 

2樓花園 燈具編號F20: CELEX LED / CEH013A 27 

注: 公眾照明之數量及類型以現場為準，若燈具損壞時，須更換為節能燈具。  

其他 

後備發電機 1台(牌子/型號：康菱/ HGM1000) 

避雷針 2支(牌子/型號：LPI /Stormaster ESE60) 

地下大堂拍卡式門禁 

使用 CPU門禁卡，住戶亦可使用開通門禁功能的澳門通卡或銀
聯閃付信用卡，此部份的門禁控制器、讀卡器及相關網路設施維
修保養工作由房屋局或房屋局指派的公司負責。  

閉路電視 

8支攝像機(升降機內)(牌子/型號：SAMSUNG / SCD-2080P)  

16支攝像機(公眾)(牌子/型號：SAMSUNG / SCD-2080P) 

40支 IP66戶外球型攝像機(牌子/型號：SAMSUNG /SCV-2080P) 

宣傳播放顯示屏 住宅大堂 50吋顯示屏(牌子︰小米，型號︰Redmi X50)2部 

擋水閘 可拆式擋水閘設置於地面層 15個位置及 2樓平台 2個位置(2024年)。 

備註 
1. 4台天台排風扇(牌子/型號：Wolter/ TYE 05 280及AXV 315-7-4-1) 

2. 2樓為平台花園 

註︰本設備表所示資料僅供參考，承判人有責任到現場核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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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附件二   “平安鐘系統核心零件表” 

屋邨名稱︰快富樓 

項目 內容 單位 數量 

1 掛牆式無線緊急求救按鈕 個 9 

2 固定式無線聲光警報器 個 4 

3 固定式無線熱力感應器 個 4 

4 隨身求救按鈕 (胸牌) 個 60 

5 無線物聯網網關 個 1 

6 iBeacon定位器 (信標) 個 3 

7 隨身求救按鈕還原器 (護理人員專用) 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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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附件三   “發電機測試程序表” 

項目 內容 檢查結果 

1 發電機系統的外觀 □清潔 □不清潔 

2 散熱器水量 □正常 □不正常 

3 散熱扇及皮帶張力 □正常 □不正常 

4 潤滑油油隔 □正常 □不正常 

5 冷卻水水隔 □正常 □不正常 

6 油渣隔 □正常 □不正常 

7 風隔 □清潔 □不清潔 

8 起動電池水位 □正常 □不正常 

9 起動電池電壓及充電器 □正常 □不正常 

10 引擎起動 □正常 □不正常 

11 震動及噪音 □可接受 □不可接受 

12 系統供電櫃 □正常 □不正常 

13 
電 源 自 動 切 換 開 關

(Changeover) 
□正常 □不正常 

14 
發電機系統的其餘所有附

加設備 
□正常 □不正常 

15 測試類型 □有載 □無載 

項目 內容 讀數 

16 油缸油渣量 % 

17 引擎咪數 hr 

18 油壓 bar 

19 散熱器水温 ºC 

20 起動電池電壓 V 

21 引擎轉速 rpm 

22 運行電流 ( R )   A m p . ( Y )   A m p . ( B )   A m p . 

23 運行電壓 
(R-N)  V.(Y-N)  V.(B-N)  V. 

(R-Y)  V.(R-B)  V.(Y-B)  V. 

備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及時間 :                                   樓宇名稱 :                                                                                            

保養公司代表 :                                管理公司代表 :                                                                                                                                                                       

註 : 發電機至少每3個月進行一次有負載及模擬電氣故障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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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附件四“儲水箱清洗及自來水系統檢查記錄表” 

一、 資料 

1. 樓宇名稱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清洗的儲水箱數量：天台儲水箱 ______ 個；地下儲水箱 ______ 個。 

3. 發出停水通知的日期：____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4. 本次清洗/檢查日期：_________年 _____ 月 _____ 日。 

5. 清洗/檢查開始時間：_____：_____，結束時間：_____：_____。 

6. 清洗/檢查人員是否持有資格證明：_____（如“是”須隨附本表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7. 清洗人員是否持有效健康證明：_____（如“是”須隨附本表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8. 清洗工具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消毒液的名稱：_______________，配制比例：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儲水箱清洗 
 

No. 工作內容 ✔ 

1 進行安全及事前準備工作檢查。  

2 工作服及清洗工具預先清潔及消毒。  

  3 按照《密閉空間工作安全程序》對工作空間進行風險評估，並採取相

應的安全措施。 

 

4 按照《使用化學物品的安全指引》正確使用漂白劑。  

5 關閉總水泵及天台加壓水泵的電源，掛上禁止供電標識牌。  

6 關閉儲水箱的入水閥門、出水閥門，打開排水閥門放水。  

7 用有效氯量不少於100mg/L的漂白劑消毒液噴灑及洗擦儲水箱六個立

面及進出水管，並讓消毒液停留在儲水箱內不少於30分鐘。 

 

8 把殘餘的消毒液沖擦乾淨並通過排水管排走。  

9 清洗前、後儲水箱內部及周邊環境狀況的相片記錄（須隨附本表提供

有關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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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工作內容 ✔ 

10 關閉排水閥門，取下水泵之禁止供電標識牌，開啓入水閥門、總水泵，

重新注滿儲水箱。 

 

11 儲水箱注水後檢測餘氯及pH值。（餘氯______mg/L，pH值______）  

12 開啓出水閥門及天台加壓水泵向用戶供水。  

13 關好儲水箱蓋及上鎖。  

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清洗人員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須隨附

本表提供清洗人員的有關資格證明及有效健康證明等文件） 

三、 樓宇自來水系統檢查 
 

No. 檢查項目 ✔ 

1 檢查儲水箱蓋是否蓋好及上鎖、蓋身及相關配件有否破損?  

2 儲水箱蓋頂是否高出地面合適距離?  

3 儲水箱蓋附近是否有積水及雜物?  

4 鋼筋混凝土儲水箱內是否貼有無毒白色瓷磚?  

5 儲水箱內部是否有裂痕?  

6 入水、出水及排水閥門、水位計、浮球閥等相關部件之運作是否正常?  

7 儲水箱各金屬部件（如儲水箱蓋、扶梯等）是否出現鏽蝕?  

8 溢流管、排氣管出口之防蟲網或封蓋是否有破損?有沒有昆蟲進入?  

9 排水管、溢流管是否阻塞?  

10 排水管是否與排水系統直接相連?  

11 儲水箱內的水是否混濁、有懸浮物或沉積物?  

12 儲水箱的儲水量使用情況是否合理?  

13 水泵的進、出口壓力、電壓、電流是否正常?是否有異常噪音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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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檢查項目 ✔ 

14 部件是否出現鏽蝕、老化情況?  

15 管道及基座是否牢固?   

16 水管是否出現鏽蝕、破裂或漏水?  

17 用水時，水管有否震動噪音?  

18 各類閥門（如閘閥、止回閥及減壓閥）是否運作正常?  

19 濾隔（水錶前、水泵前等）有否清理?  

20 水龍頭、花灑、馬桶入水管及配件等是否出現漏水?  

21 是否因安裝不當或附加配件（如軟管）而使水龍頭或出水口浸沒在水

中? 
 

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須

隨附本表提供清洗人員的有關資格證明及有效健康證明等文件） 

主管人員確認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本表僅為建議的儲水箱清洗及自來水系統檢查記錄表，使用者可自行制

定自身適用的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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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附件五-有關社會房屋租戶安裝申請工作指引 

社會房屋租戶安裝申請 

1. 管理員向租戶了解申請安裝的項目；（可申請的安裝項目：冷氣機、露台拉

閘、窗花、燃氣煮食爐、燃氣熱水爐。） 

2. 提供所需的安裝申請表予租戶填寫； 

3. 提醒租戶必須填寫的內容包括有租戶姓名、住址、申請安裝項目，以便房屋

局作後續跟進； 

4. 待租戶完成填寫，指導租戶將安裝申請表對摺後放入 “意、辦事”意見箱； 

5. 提醒租戶待收到房屋局的回覆公函並須按所提供的安裝指引進行安裝，而完

成安裝後一星期內前往管理處預約上門核實安裝是否符合房屋局的規定。 

6. 於周一至周五的四點前將收到的申請表送交房屋局辦事處（如當天為非辦公

日，應於緊隨的辦公日送交）；  

7. 當房屋局完成審批後，會制作回覆公函，並交由管理公司人員將回覆公函送

回管理處，管理員需隨即將回覆公函放入租戶單位的信箱； 

8. 按租戶約定的時間，由管理公司派員前往租戶單位核實安裝項目是否符合房

屋局的指引，並填寫“冷氣、露台拉閘及窗花安裝驗收表”； 

9. 在驗收過程中，管理公司人員需要就冷氣機、露台拉閘及窗花的安裝實況按

房屋局的要求拍照記錄並送交房屋局； 

10. 『冷氣、露台拉閘及窗花安裝驗收表』應自收到後 30日內完成填寫，並送

回房屋局。 

管理處放置物品及注意事項 

1. 放置安裝申請表及維修申請表各至少 30 份，並需有適當的存貨放於管理

處，以備不時之需； 

2. 放置房屋局的“意見卡” ，供租戶填寫； 

3. 放置至少 2 支原子筆供租戶填寫申請表，並需有適當的存貨放於管理處； 

4. 於管理處適當位置安裝 “意、辦事”意見箱，須安裝於管理員可監察或閉

露電視可監錄的範圍，並將鎖匙存放於管理處適當且不易盜取的位置，以便

利收取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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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附件六  “無障礙升降平台保養記錄表” 

1. 每次保養向管理員報告並聽取意見﹔ 

2. 每次完成必須進行的工作後在其方格畫上“O”號﹔ 

3. 完成額外工作（包括缺陷清除工作）後在其方格寫上工作日期 ﹔ 

4. 如發現其他缺陷需立即清除 ，未能清除缺陷或完成規定工作時應向上級報告 ﹔ 

5. 工作後填寫客戶的升降台保養工程記錄簿並交客戶或其代理人（管理員）加簽確認 ﹔ 

6. 本記錄中不適用項目請刪除。 

     

日期  技術人員  負責人 

 

檢查項目 檢查記錄 

制板 

電源總開關  

繼電器、配件、線路圖  

接線、時間制  

載人平台 

摩打  

電源鎖匙摯  

過龍摯  

傾斜式升降平台止動器和摯  

手動上升/下降裝置  

升降機操作齒輪  

手臂操作齒輪  

平台操作齒輪  

控制器  

集體裝嵌堅固情況  

安全感應器  

防止碰撞裝置  

閃燈警報器  

軌道設備 
定位接件  

供電裝置  

電池  

升降機啟動 、停止及運行時是否正常  

告示牌、欄柵  

備註  


